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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历来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经过多年改革完善,日本政府建立了一套行之

有效的粮食储备制度,并根据时代要求不断优化制度设计与运营模式.日本在储备

量确定、竞标收购以及市场投放等方面进行了细化管理,并从完善政府管理体制、
强化信息收集整理、稳定粮食供给以及促进价格流通等多方面入手,建立了粮食安

全综合对策.中国应该借鉴日本建立严密的调查和信息发布体系、优化政府一体化

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民间储备的积极作用、综合运用多种干预措施等有效做法,进

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关键词:日本;粮食储备;粮食安全;农产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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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两国同属东亚小农国家,人多地少,耕地

资源高度紧张,都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进口国.
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

不仅远低于欧美国家,还明显低于人均耕地更少的

日本[１].相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粮食自给水平较低,

１９９７年以来一直低于４０％.因此,日本政府十分重

视粮食安全问题,从农业补贴、农地保护、粮食流

通等多方面加强政策创设,尤其是建立了一套行之

有效的粮食储备制度.现有的研究关注到了日本大

米政策[２Ｇ３]、农协体制及改革[４]、 “六次产业化”[５]、
农地改革[６]以及农业经营体系[７]等各个方面,但关

于日本粮食储备制度的专门讨论相对较少,仅有研

究从保障粮食供给的角度对粮食储备制度化进行了

简单介绍[８].事实上,经历 “３１１”大地震之后,
日本更加重视粮食安全,强化了原有的粮食储备政

策,并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消费者信赖构建、区

域粮食安全协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全方位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
从１９９０年开始,中国逐步建立起以 “丰吞歉

吐、平抑粮价、调控市场”为主要特征的国家粮食

专项储备制度,比较有效地调节了全国粮食供求总

量,稳定了粮食市场,特殊时期应对了重大自然灾

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在国内外粮食供求形势发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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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条件下,中国粮食市场出现了国内外粮食价

格倒挂严重、进口增加等问题,粮食储备体系也相

应地出现了库存高企、财政负担加重、压缩加工企

业利润等问题[９],特别是中国政府粮食储备管理还

存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仍未厘清、中央和地方财权事

权缺乏协调、粮食储备总量与结构平衡难以维系、
产销区利益尚待进一步衔接、政府粮食储备监管机

制还不完善、托市收储政策效能已经呈现出递减态

势等突出问题.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稳定和加强种粮农民补贴,提升收储调控能力”.粮

食储备制度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制度设计,稳定

有效的粮食储备有利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现有文

献对国内粮食储备制度政策变迁及改革路径给予了

应有的关注,但对于日本粮食储备制度的考察相对

不足.本文将从回顾日本粮食储备制度历史沿革入

手,着重考察日本粮食储备制度的基本框架与政策

要点,并结合粮食危机、价格波动以及极端风险条

件下的日本政府粮食安全应对案例,归纳总结日本

粮食储备制度的主要特征,并针对中国粮食储备制

度的改革需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１　日本粮食储备制度的历史沿革

粮食管理制度①废除后,日本从粮食生产、流通

及贸易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并不断调整粮食储

备制度与运营模式,先后经历了４个明显的发展阶

段,形成现行的粮食储备体系[１０].

１１　１９４２—１９９４年:粮食管制体制下的政府 “全
量管理”时期

为应对粮食短缺,１９４２年日本颁布了 «粮食管理

法»,建立了严格的 “粮食管制”体制.在这个制度

框架下,大米处于日本政府的直接管理范围,农户不

仅有向政府出售粮食的法定义务,还必须以政府规定

的价格全部出售给政府.在大米流通管制下,农户生

产的粮食全部由政府统一管理.可以说,在当时还没

有现代意义上的 “粮食储备”概念,但是在灾荒歉收

或 “青黄不接”时期,政府仍然会通过临时储存、延

迟出库等应急性操作进行一定的供需调节.
这一时期,农民只能将收获的稻米通过全国性的

农协组织出售给政府,再通过政府部门供给市民,因

此这种大米被叫做 “政府米”.１９６０年,日本政府颁

布了 «生产成本与收入补偿法案»,提高了农业经营

者的种粮积极性,粮食种植面积迅速增加.该法案带

来了大米产量和价格飞涨,并使日本进入了 “三年丰

产”时期 (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１１].从１９６９年开始,粮

食连年丰收也促使日本 “粮食管制”开始松动,农民

可以直接把部分大米卖给商人,出现所谓 “自主流通

米”.到了１９７１年日本 “自主流通米”政策逐渐定型

化,并延续下来.同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先后

进行了两次过剩米处理,总损失数万亿日元.到了

１９９３年,日本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无前例的天

灾,大米总产量减产２０％左右,诱发了举世闻名的

“平成米骚动”.为了缓解国内压力,日本政府紧急从

国外进口数百万吨大米.然而,进口大米并没有有效

稳定国内市场,反而使日本政府招致国民严厉的批

评.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推动了日本大米贸易自由化进

程,也为粮食储备政策出台奠定了基础.

１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粮食法»颁布下的储备制度

初建时期

以１９９３年的大面积歉收、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

为契机,为了维持粮食供求平衡及价格稳定,日本

掀起了一场关于粮食流通体制及管理机制变革的大

讨论.在市场 “自主流通米”的冲击下,扭曲的米

价体制弊端越来越明显.因此,１９９４年日本颁布并

于１９９５年正式实施了 «主要粮食供求及价格稳定之

相关的法律» (简称 «粮食法»).该法的实施标志

着 “粮食管制”体制的废除,也意味着日本进入新

的粮食流通管理时代.该法第二条规定,“为了应对

粮食供给不足问题,应建立机动灵活的粮食储备制

度”,同时第三条指出 “粮食储备指为了应对由于减

少而导致的粮食供给不足,需要保证一定的粮食库

存”.根据 «粮食法»,政府粮食流通管理职能被限

定为储备米的运营、最低库存米的活用等方面.同

时,为了发挥粮食储备稳定市场价格的功能,日本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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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制度设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是为了保障战争

年代粮食绝对量的供给.从流通角度来说,农民生产的大米必须以

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给政府指定的加工方和采购方,否则将受到

严厉的惩罚.从消费角度来说,每个公民都将依据年龄、性别与职

业不同,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大米消费定额.在政府大米统购体制下,
由于市场上自由流通米的存在,政府在米价斗争中不得不提高大米

的收购价,而为了维护低收入者的家计稳定不得不采用较低的出售

价格,这就造成政府采购价格高于出售价格,这种扭曲的价格体制

导致了日本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



也确定了以收购国产米为主的基本方针,在储备量

方面,依据２００４年 «新粮食法»颁布前平均歉收水

平持续两年的供求缺口,确定了１５０万t的储备额

度.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允许有５０万t的上

下浮动,将储备上限确定为２００万t.
这一时期, «粮食法»规制下政府粮食储备的经

济条件与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 “粮食管制”
时代,政府严格控制粮食流通, “政府米”在较短时

期内即可销售完毕.而储备制度建立后,政府需要保

管一定时期的粮食储备.与此同时,日本农业生产技

术不断提高、粮食种植面积持续扩大,推动了粮食连

年增产,而粮食消费开始下降,导致储备米消费时期

延长,库存连年超过２００万t,给政府带来了沉重的

财政负担.为了缓解这种局面,以１９９７年新的 «米
政策大纲»颁布为契机,日本开始调整粮食储备运营

规则,逐步削减收购量,以期望实现储备米购销均衡.

１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现行粮食储备制度基本形成

时期

政府粮食储备库存的连年高企,给财政带来巨

大压力,也加速了日本调整粮食储备运营规则的改

革进程.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开始,日本政府相关部门

组织发起 “储备运营研究会”.在长达一年的时间

内,该研究会对日本粮食储备制度面临的问题、挑

战以及改革方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２００１年１２
月,该研究会公布的研究报告中对动态轮换储备与

静态管理储备两种方式进行了比较,指出今后的粮

食储备政策调整应致力于达成以下目标.①通过加

大力度调整大米生产体制,缩小潜在的供求差距.

②政策调整不能给生产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③政

策调整不能造成巨额的财政负担.基于此,日本确

立了动态轮换的基本储备方式.同时,综合考虑顺

畅交易、财政负担、市场影响以及灾情应对等因素,
日本政府决定每年保持１００万t的库存量.自此,
日本基本上形成了现行的粮食储备体制.

１４　２０１０年至今:日本粮食储备制度调整完善时期

近些年来,日本政府的粮食收购与轮换销售,
仍有可能给粮食市场流通、生产结构调整带来影响.
因此,社会各界针对 “政府储备米”市场轮换影响

价格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同时,日本 “政府储备米”
年度轮换不畅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陈米库存积

压严重,从而导致财政负担大幅增加.这一时期,

日本决定将储备方式由动态轮换调整为静态管理,
不断优化招投标机制,让 “政府储备米”主要用于

加工用米、饲料用米和对外援助,以减少对市场粮

食价格的影响.

２　日本粮食储备制度的基本框架

经过多年的改革完善,日本逐步建立起比较完

善的粮食储备制度.该制度具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和

详细的操作要领,特别是在竞标收购和市场投放两

方面制定了严密的操作流程.

２１　粮食储备制度的政策要点

日本粮食储备制度的政策要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

下几点.第一,政府保持适当的粮食储备水平,一般

在每年的６月末保证有１００万t的库存量;第二,维

持一定的粮食储备期限,日本国产米在库时间一般最

多不超过５年;第三,为了不影响秋收的市场价格,
储备米一般采取事前合约的形式收购,以便政府能够

掌握农户经营计划;第四,一般每年２—４月决定招

投标情况,通过竞争性投标收购２０万t,以主食用的

基准价格为准形成最后价格,从而确保公平、公正;
第五,每年轮换销售储备米２０万t,主要用于饲料、
加工等非主食性消费;第六,由于受灾或连续减产

等因素,粮食供应量显著减少,需要向市场投放政

府储备米时,由农林水产省政策审议会召开专门会

议,围绕粮食产量、在库量、市场状况、消费动向、
粮食价格以及物价趋势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论证

投放必要性.最后,由农林水产大臣做出储备米的

市场投放决定.除以上六个政策要点外,政府收购

米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①以市场上主要流通的畅

销品种为准.②通过检查属于三等以上的糙米.③
水分控制在１５％以下[１２].

经历过 “３１１”大地震的考验后,日本政府更

加重视粮食安全问题,进一步调整强化了粮食储备

政策.以２０１８年为例,为保障国民的粮食安定供

给,日本政府除大米的储备量要达到１００万t之外,
国外产的小麦储备量也要达到正常两三个月的使用

量.同时,为应对国外粮食断供及灾害等风险,其

他饲料谷物也至少确保８５万t的储备量[１１].

２２　粮食储备的竞标收购流程

一般而言,日本 “政府储备米”的收购流程有

以下几个步骤.①由竞标者根据预期销售量和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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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综合决定投标情况.②由竞标者根据预期销售

量和中标单价综合决定中标情况.③根据中标情况,
由竞标者依据中标数量,决定与每户农户相关联的

交易数量.④与此同时,农户依据交易数量进行换

算,确定生产 “政府储备米”的种植面积.⑤秋收

后,如果存在产量变化情况,则在统筹考虑每个签

约农户种植情况的基础上,对指定面积区域的粮食

全量收购.如果产量低于签约数量,不收取违约金;
如果产量高于签约数量,则全量收购.⑥针对以上

流程,农户需提交专门的申请表格,以最终确定签

约内容.⑦同时,竞拍公告由政府向社会公布详细

的储备米交易签约情况.

①　a (公亩)为非法定计量单位,１a＝１００m２.

　　从表１可知,日本 “政府储备米”的收购具有以

下几个特点.①采取预定收购的方式,通过合同销售

尽量减少对市场价格的影响.②依据每个农户的情况

分别核算,制定详细的签约收购计划.③对中标数量

进行种植面积换算,并作为实际销售依据.④考虑收

成情况,政府对指定区域面积的产量,实施兜底收购.

表１　２００１年度政府储备米销售合同明细表

合同销售 实际销售

种植

区域

签约数量

(t)

区域平均

单产

(kg/１０a①)

换算种植

面积 (a)

区域平均

实际单产

(kg/１０a)

实际销售

数量 (t)

① ② (①/②)＝③ ④ (③∗④)
县北部 ５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１０ ５１
县南部 ２０ ５１０ ３９２ ５００ １９６
县中央 １５ ５２０ ２８８ ４９５ １４３

　　资料来源:農林水産省 «備蓄米の政府買入入札について».

２３　粮食储备的市场投放流程

依托粮食储备制度,政府在遇到灾情等导致市

场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时,及时向市场增加供应量,
确保粮食供应和市场稳定.从图１可知,日本建立

了信息收集分析、紧急调查、召开粮食部门会议、
签署投放命令等一整套周密而详细的政府储备粮市

场投放流程.

图１　日本政府储备粮市场投放流程

资料来源:農林水産省 «食糧部会における米の備蓄運営についての議論の整理 (２０１１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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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上看,政府储备粮市场投放流程具有以下

特点.第一,区分当年投放和次年投放两种情形.
日本 “政府储备米”市场投放存在当年立即投放和

次年投放两种情况,并针对两种情况分别于６月和８
月启动紧急调查.第二,定期监测与紧急调查相补

充.日本每月对库存、价格进行调查,对作物生产

状况进行定期监测.根据分析结果,如果推断当年

由于歉收而有可能导致消费者粮食供给出现问题的

情况,则启动紧急调查,并扩大信息收集对象、加

大调查频率,提交详细而全面的分析报告.第三,
日常机构管理与专门会议相结合.日本农林水产省

下设的消费安全局,专门设置了 “粮食流通监测

室”,具体负责粮食市场运行监测.生产局农产部农

产企划课下设的粮食业务班,负责储备米的招投标

管理.除这两个日常机构之外,根据紧急调查结果,
如果推断国内大米生产量低于需求量,不投放 “政
府储备米”有可能导致第二年６月末的民间库存低

于往年水平,日本政府则召开粮食部门会议,综合

分析以论证市场投放必要性,根据论证结果,由农

林水产大臣签发投放决定.同时,为了配合 “政府

储备米”的市场投放,日本建立了竞争性销售与定

向性销售相结合的销售机制 (表２).

表２　日本 “政府储备米”市场投放的销售方法

基本情况

　一定量的储备米投放/供需平衡.储备米投放,可以确保稳定供给,从而避免由大米不足引发流通混乱的

情形

　全部的储备米投放/供需平衡.储备米投放,可以确保稳定供给,但需要必要的追加措施的情形

销售开始时间
　储备米投放决定做出后,经过一定的时间,秋后开始销售 [由于储备米要与民间流通米 (新米)混合后向市

场投放,因此要等到民间流通米在市场上充分流通后开始销售 (销售时间根据市场动向,可以灵活设定)]

投放量及投放计划

　投放决定后,立即公布投放量 (额度)及供给计划 (投放量的上限为生产量与需求量之差,结合上市销售阶

段的销售计划,制定储备米的供给计划.决定一旦做出,立即公布)

　供给计划定期调整并公布 (为了确保包含储备米在内的粮食稳定供给,大概每季度根据民间流通米和储备米

的销售情况,调整供给计划.调整一旦做出,立即公布)

销售方法

　竞争性销售.针对非特定对象,在设定竞标者购买数量上限的基础上,市场主体以竞争性的方法与政府签

约、销售

　以竞争性销售为主,根据情况可以采取定向销售.如果采取竞争性销售,有可能诱发过度竞争 (高价),从

而有悖于 «粮食法»维护粮食价格与供求稳定的宗旨时,则改用定向销售的方法;定向销售是指针对特定对

象,依据通常的交易量确定销售量比例,结合报价确定销售价格

销售对象
　原则上,销售对象为具有一定交易规模 (４０００t)、一定经营能力 (包括有可利用的优良设施设备等)并且经

过注册登记的粮食预购商

确保稳定供给的措施

　第一,定期向销售对象提供有关交易数量的报告;第二,向从政府购买储备米的买受人提供销售计划 (为了

不让政府投放的储备米和买受人的粮食积压,有义务为其提供销售计划,倘若销售不畅,再予以必要指导);
第三,抑制不当的高价销售 (在公布买受人名称及销售价格的同时,对其零售价格进行监督,如果有不当高价

销售的嫌疑,则依据 «粮食法»第五十二条立即开始检查)

销售提示方式

　考虑投放后年份构成的同时,政府分别提示储备米的产地和品种 (销售对象可以选择储备米的产地、品种)

　定向销售时,原则上政府只向销售对象提供预计市场投放数量 (为了尽量确保销售对象之间的公平,由政府

决定储备米的年份、产地和品种)

歉收时事前购买合同的处理
　尽管出现歉收,政府依然开展储备米收购 (从确保消费者可以获得稳定粮食供应的角度考虑,即便是发生歉

收,政府依然依据合同开展储备米收购)

市场投放后储备水平的恢复
　原则上,不会增加确定的轮换收购量 (即不超过２０万t),而是采取调减非主食用销售量的方式,经过几年

自然恢复;如果储备水平显著降低,结合粮食生产恢复情况,可以考虑增加一定的收购量

　　注:上述状况以外,出现供求严重失调时,可以依据 «粮食法»第三十七至四十条,紧急启动配给制.
资料来源:農林水産省 «食糧部会における米の備蓄運営についての議論の整理 (２０１１年８月)».

３　日本粮食储备制度的危机应对实例分析

自粮食储备制度建立以来,日本国内也曾出现

过多次粮食供给不足及粮价波动等问题,其中比较

突出的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粮食减产和２０００年以

后的粮价市场波动.日本依靠粮食储备制度及时应

对,成功化解了粮食供给及市场价格危机.

３１　粮食供给不足与日本政府应对———依靠进口缓

解国内需求不足

１９９１年日本粮食生产出现大面积减产,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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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底的国产米库存量处于较低水平.当

年,日本 “政府储备米”与民间储备米二者合计仅

为２３万t.对于１９９３年度的稻米生长来说,６—８
月持续的低温、光照不足,对水稻的成活、发育产

生重要影响.因此,日本相关机构７月公布的稻谷

生产情况报告指出,与常年相比日本各地稻谷生产

情况均不容乐观.此后,日本政府８月１５日发布的

作物生长指数为９５,而９月１５日进一步下调到８０,
并指出大米的市场供求将出现紧张局面.为了满足

１９９３年年底与１９９４年年初的市场需求,日本政府９
月首先做出进口２０万t大米的决定.而后,日本北

部地区再发生冻害、西部地区遭受台风和霖雨影响、
全国多地区出现稻瘟病,在以上不利因素的影响下,
直接导致１０月１５日的作物生长指数再度下降为７５.
日本政府再次做出追加进口的决定,最终从美国、
澳大利亚、中国以及泰国共进口了 ２５９ 万t大米

(表３).

表３　日本政府粮食危机应对措施简表

日　期 应对措施

１９９３年９月３０日
　９月１５日公布作物生长指数为８０,决定进口

２０万t大米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９日
　１０月１５日公布作物生长指数为７５,决定追

加进口９０万t大米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７日
　最终公布作物生长指数为７４,决定再次追加

进口８０万t大米

１９９４年２月开始 　实施销售主食用的进口米

１９９４年３月开始

　加大大米流通服务以及价格监测力度 (为销

售商提供指导服务、有效利用 “大米 １１０热

线”)

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９日

　根据基本计划,预测必要进口量上限为２６５
万t,决定再次追加进口７５万t (最终总进口

量为２５９万t)

　　资料来源:農林水産省 «食糧部会における米の備蓄運営につ
いての議論の整理 (２０１１年８月)».

在这个异常的大米市场供求环境下,为了维持

日本各地粮食的公平与安定供给,日本需要对 “自
主流通米”和 “政府储备米”进行一体化供需管理.
其中,对 “自主流通米”按县域、季节进行分类管

理的同时,作为临时紧急措施,日本 “自主流通米”
价格形成机构决定延期第三次以后的投标.延期投

标期间的交易,在一定的范围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产米

的交易指标价格的加权平均价格的±７％)内,通过

当面交易进行.

１９９４年２月以后,作为主食用的政府 “紧急

进口米”和国产米 (自主流通米)上市,但由于受

消费者对进口米消费习惯、品质情况以及超预期的

酷暑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大米市场的消费量出现大

幅下降.与此同时,１９９４年产的新米开始上市,
使得市场供求紧张的局面大幅缓和,“紧急进口米”
的市场需求大量减少.受此影响, “紧急进口米”
的销售数量停留在１６１万t,产生９８万t的销售剩

余,最终这些剩余进口米被作为援助他国和饲料用

处理.

３２　市场波动与日本政府应对———依靠储备米平抑

粮食市场价格

受气候不佳导致作物生长缓慢以及产量不稳定

等因素的影响,日本粮食批发商的购买热情高涨,

２００３年 “自主流通米”的拍卖价格比２００２年同期

高出３０００~７０００日元/６０kg.鉴于此,２００３年８
月以后,日本政府决定向市场销售调整保管的２００２
年产 “自主流通米”.同年９月,２００２年产的政府

米 (新米)也开始销售,市场价格有所回稳.
此后,１０月１５日日本作物指数下降为９０,预

测生产量为７６３万t而市场需求量为８７０万t,产生

１０７万t的市场缺口.批发商想提前确保必要的粮食

收购量,而其期望的出货量不能得到满足.因此,

１０月下旬开始,粮食正式收获上市后,价格再度上

扬.然而,米价上涨导致混合米等 “经济米”① 交易

量增加,从而使得批发商高价收购的大米只能停滞

在库房,同时政府持续销售一定量的储备米,粮食

市场短缺心理逐步缓和.２００４年１月以后,粮食市

场价格恢复.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日本 “政府储备米”的市场投放

情况见表４.
在应对市场价格上涨的过程中,日本 “政府储

备米”的市场投放起到了积极作用,配合其他政府

措施,有效平抑了物价.从表４可知,２００３年９月

至２００４年３月７个月间,日本政府共向市场投放了

９８６万t大米,远远超过以往的销售量.

２００３年８月至２００４年１月,日本政府粮食危机

应对措施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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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济米”指质量不是很高,但经济划算的米.



表４　 “政府储备米”的市场投放情况

(单位:千t)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总计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度 １８ １５ １４ ３４ ４ ５ ４ ６ ８ ９ ８ ９ １３４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度 ９ １３ ７７ ２２４ ６１ １８５ ６３ ９６ ２８０ ２ ２４ ２１ １０５５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 １６ ９ ３ ３ ２ １ １ ３ ４ ３ ３ ４ ５２

　　注:表４中的加粗部分为日本向市场大量投放储备米.
资料来源:農林水産省 «食糧部会における米の備蓄運営についての議論の整理 (２０１１年８月)».

表５　日本政府粮食危机应对措施简表

日　期 应对措施

２００３年８月６日
　决定取出２００２年产的 “自主流通米” (８月

０８万t、９月１０万t)

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２日
　投放２００２年产的 “政府储备米” (８月４
万t、９—１０月９万t)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７日 　农林水产省设立 “稻米稳定供给联络会议”

２００３年９月４日
　开始与有关业界人士交换意见 (包括增进对

混合米的理解)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１日 　决定每周开展粮食批发与零售价格调查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９日
　决定对２００３年产大米的品质标示开展特别

调查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
　依据农产品防止犯罪对策 (米盗对策),邀

请警察局及相关团体协助

２００４年１月开始 　２００３年 “自主流通米”的投标平均价格回落

　　资料来源:農林水産省 «食糧部会における米の備蓄運営につ
いての議論の整理 (２０１１年８月)».

４　极端风险条件下的日本粮食安全对策

日本 «粮食、农业、农村基本法»第二条规定,
“粮食是人类生命维续的最基本原料,确保粮食安全

和稳定供给是国家最基本的义务”.依据粮食安全紧

急事态响应程度不同,日本从完善政府管理体制、
强化信息收集与整理、供给对策、价格与流通对策

等多方面入手,以粮食储备为中心,建立了极端风

险条件下的粮食安全对策[１３].

４１　日本粮食安全紧急事态划分

日本将诱发极端风险下粮食安全问题的原因分

为两类:一类是国内因素,主要包括大规模自然灾

害与异常天气、动植物大规模传染病、食品安全事

故、温室效应引发的气候变动等;另一类是国际因

素,包括港口运输障碍、进口国政局变动、进口国

贸易禁运、汇率变动、石油与天然气供给不足、饲

料肥料供需紧迫、遗传资源无法确保、水资源短

缺、人口增长带来粮食需求增加、生物燃料需求增

加、与新兴国家的进口竞争等１７种情况.日本根

据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及发生概率,将紧急事态划

分为３类,并分类确定响应级别及应对策略 (表

６).

表６　日本粮食安全紧急事态响应水平

响应水平 判定标准 假定事态

一级响应

　随着紧急事态的继续发

展,由于特定品种的供给

困难,对居民日常生活造

成重大影响

　国内粮食严重减产;主

要进口国减产及出口禁运

等;主要 出 口 国 突 发 事 件

引发贸 易 混 乱;食 品 安 全

引发的销售禁止

二级响应

　由于特定品种的供给困

难,对居民日常生活造成

重大影响,但可以确保国

民最低限度的热量需求

　稻米严重减产 (１９９３年

的米危机);主要进口国实

施出口禁运 (１９７３年国际

大豆价 格 暴 涨,美 国 实 施

出口禁运)

三级响应

　国民最低限度的热量需

求难以满足 (按每日人均

８３６８kJ的标准测定)

　谷物、大豆及加工制品

的进口大量减少

　　资料来源:农林水产省 «紧急事态粮食安全保障方针».

４２　日本粮食安全紧急事态应对策略

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日本农林水产省设置了粮食安

全保障委员会,对紧急事态下粮食生产、价格、流

通等各个层面的基本对策进行研究,并牵头成立了

粮食安全部级联席会议制度①,制定发布了 “紧急事

态粮食安全保障方针”.

４２１　设置专门对策机构

农林水产省作为粮食安全部级联席会议制度的

牵头部门,除承担部内及相关部门之间的粮食安全

日常联络工作外,还可以依据紧急事态发展状况的

分析预测,由农林水产省大臣决定成立 “农林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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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联席会议制度的构成包括内阁官房、内阁府、防卫省、总

务省、外务省、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经济产业

省、国土交通省１０个部门.



省对策本部”.该机构由农林水产省大臣担任对策本

部部长,并设立必要的内设机构,主要负责实施粮

食安全紧急事态一级响应的有关对策、向上级部门

提出设置 “日本政府对策本部”、紧急事态二三级响

应农林水产省应采取的对策实施等职责.与此同时,
为有效促进相关对策顺利实施,日本政府规定在必

要情况下可以在北海道、关东地区、冲绳等地方农

政及派出部门成立相应的机构.

４２２　粮食供给信息收集研判

日本农林水产省设有 “粮食安全保障室”这一

常设机构,每月定期发布 «国际粮食供求动向»,
分析国际市场粮食供求变化,并分品种预测各种紧

急事态对国内粮食供给的影响.日本启动紧急状态

响应后,该机构进一步强化粮食供给信息收集联络

体制,通过各种媒介对有关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及

时向社会公布粮食供需、价格走势及对策实施情

况,以尽力消除社会及市场恐慌情绪,获取社会各

界最广泛的支持.信息收集区分紧急状态与日常状

态两类情况,分别对国内国际重大事件发生有关的

农产品生产、流通及国际贸易等情况进行研究,并

对国内农产品储备、生产资料供给、生产经营者

影响、食品加工从业者影响进行分析.同时,该机

构还对国际石油价格、汇率变动、进口国农业政策

以及气 象 条 件 等 信 息 进 行 监 测,及 时 提 出 应 对

策略.

４２３　粮食供给稳定对策

粮食供给稳定政策是应对粮食安全紧急状态的

基础性对策.该对策主要由粮食储备的使用、扩大

进口、食品加工业等相关应对措施等构成,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储备粮的运用.日本政府将

粮食的安全储备放到突出位置,围绕粮食储备设计

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强化了原有的粮食储备制度.
二是扩大进口对策.在对国际粮食市场以及主要粮

食出口国粮食产量、库存量分析的基础上,与相关

部门联合,提出粮食进口国多元化方案,拓展进口

来源地.同时,扩大替代品的进口,提供相关支持

政策.如果进口国为发展中国家,则加强日常技术

合作与资金援助,帮助该出口国提高产量.三是生

产加工销售等相关主体对策.比如,与生产者协

商,进行农产品提前上市等工作;与农产品加工业

等主体合作,提高等级外产品的上市率;针对消费

者进行教育引导,消除恐慌及物资囤积现象,为

消费者提供替代农产品信息.四是紧急增产对策.
对于紧急状态二级响应的情况,通过休耕地活用、
生产资料调配、栽培品种及技术变更等措施促进

紧急增产,促使供给不足的农产品恢复到正常市场

水平的８０％.五是生产结构调整对策.对于紧急

状态二级响应的情况,将非食用作物种植调整为

高热量作物,并提供相应的生产支持,以确保必要

的热量摄入.同时,根据情况需要,经法律授权和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批 准 可 以 征 用 非 农 用 地 从 事 农 业

生产.

４２４　价格流通安定对策

日本在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坚持运用市

场化手段,制定了一系列价格流通安定对策.一是

价格调查及监测.相关部门对粮食生产必需的种

子、化肥、农药、饲料等价格变化进行长期监测,
与行业协会、商会及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对各类农

产品的供求价格进行信息交换与分析预测.二是对

相关市场主体进行指导.在价格分析基础上,日本

政府部门依据事态发展,对民间企业的粮食库存情

况进行调度,采取联合措施防止囤积、惜售、加价

销售等行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三是价格统制.
对于紧急状态二级响应的情况,日本政府部门可以

依据相关法律,设定 “指导价格”;对于紧急状态

三级响应的情况,日本政府部门可以对粮食市场价

格进行管制.四是发放特别补贴.对于紧急状态三

级响应的情况,由 “日本政府对策本部”决定,相

关部门可以对消费者、生产者等发放特别补贴.

５　日本粮食储备制度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粮食储备制度取得积极成效,主要得益于

调查和信息发布体系、政府管理体制、民间储备以

及综合施策等多种创新做法.这些经验对于中国改

革完善粮食储备制度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５１　建立严密的调查和信息发布体系

政府科学决策依赖于可靠的信息,而可靠的信

息需要严密的调查体系作为支撑.为了及时掌握粮

食市场变化情况,配合做好粮食收储与市场投放,
日本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功能配套的调查及信息

发布体系,主要职能有以下５点.第一,每年２月

下旬由气象厅发布６~８个月后的 “暖流预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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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月下旬由气象厅发布 “季节预报”①.第三,
每年５月到９月中下旬,由各地政府组织发布 “作
物生产监测报告”.第四,由农林水产省组织发布的

“粮食收成快报”,分别是７月下旬的 “早稻收成报

告”、８月下旬和９月下旬的两次 “收成快报”、１０
月下旬的 “产量预测报告”、１２月上旬的 “水稻产

量报告”.第五,每月发布 “价格库存调查报告”.
政府部门把这个分工明确、系统严密的调查及信息

发布体系提供的数据,作为粮食储备政策决策的依

据.比如,每年１—６月发布粮食储备投标信息,第

二年１—３月进行产品交割.与此相适应,每年６月

底是日本申请加入 “户别所得补偿制度”的最后期

限.由此可见,日本构建了一个气象部门、农业部

门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定期调查与临时调查相衔

接,涵盖市场供求、气象条件、作物生长、补贴情

况等不同领域的粮食信息发布体系.这个系统对于

日本政府准确预测粮食产量,有效管理粮食储备起

到了重要作用.
针对这一点,中国应该借鉴日本经验,以信息

为纽带,加强数据横向关联和比对,将粮食储备部

门与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部门联结起来,构建

统一权威的粮食信息数据库.同时,要充分调动各

部门各环节主体的积极性,促进部门间密切协作,
加大日常监测与定向调查研究力度,建立与市场变

化同步的动态信息发布体系,及时做出政策反应,
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尤其要加强对粮食

供求关系的动态预测和科学展望,发动政府研究部

门、大学科研院所和各类粮农智库作用,建立多方

信息发布参考平台,增强信息的充分性.

５２　优化政府一体化管理体制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确保粮食价格及市场稳定,
往往需要协调从粮食生产到流通、消费等相关部门

的多项政策.日本在厘清粮食储备管理的政府与市

场边界的基础上,成立一个跨部门的政府一体化管

理体制,建立起完善的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比如,
日本粮食储备部门以征求其他部门建议为依据,决

定储备米的收购采取预定收购的方式,通过合同销

售尽量减少对市场价格的影响,防止扭曲市场价格.
同时,日本为了确保粮食安全紧急政策出台并发挥

综合效应,由 “日本政府对策本部”在判定国家粮

食安全紧急状态及响应水平的同时,统筹指导各相

关部门工作,制定粮食安全及重要农产品供给有关

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
中国与日本粮食储备管理体制不同,但面临的

问题与挑战相似.借鉴日本经验,中国应严格划分

粮食储备管理的政府与市场边界,对不同类型的粮

食储备进行分类指导与管理.中央储备以常规储备

为主,将其打造成为国内粮食供需平衡的重要蓄水

池和有效调节器,适当弱化经营性职能.地方储备

主要以常规储备和商业储备为主.既发挥调节区域

粮食市场供需的作用,又适度发挥经营性职能,弥

补地方财政补贴不足的缺口.同时,在统筹协调中

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基础上,强化政府粮食储

备监督管理,确保储备职能有效发挥.中央储备要

继续坚持垂直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中储粮系统的

职能和管理体制,建立政策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彻

底分开的体制机制.地方储备则需要进一步减少管

理层级,按照管理法制化、承储社会化、运作市场

化、储备规范化的原则,完善政府粮食储备管理

模式.

５３　充分发挥民间储备的积极作用

日本根据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经济社会条件变

化,及时调整粮食储备政策,并且注重发挥农协等

民间团体的积极性,逐渐确立了以 “农协为主、政

府为辅”的粮食储备机制.１９９５年 «新粮食法»规

定设立专项储备,以 “政府米”及部分进口米为主,
由政府与民间共同负责;民间储备由自主流通米法

人负责,部分费用由政府补贴[１４].全国大米集货团

体是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指定的主要负责全国计划大

米收购和储运的法人,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全国

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简称 “农协”),二是全国主

食收购协同组合联合会 (简称 “全集联”).“农协”
和 “全集联”都是民间团体,在日本粮食储备体系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５].全国大米集货团体依据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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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开发出了利用气候变化预测来帮

助小麦、水稻收成预测的新方法,可在收获前３个月确定作物是否

丰收.据悉,日本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保存有自１９８２年起２５年间的

世界粮食的产量等数据.研发过程中,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用于

预测气候变化的超级计算机 “地球模拟器”也起到很大作用,研究

人员利用收获前３个月至收获时节的气候预测数据,计算栽培地域

的气温及土 壤 含 水 量,并 据 此 预 测 作 物 收 获 量.研 究 人 员 利 用

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约２成的世界水稻栽培地的产量等数据对该方法进

行了验证,其结果与实际相符.



水产大臣批准的大米流通计划,通过下设的两级集

货商,将全国农民生产的大米收集起来,通过政府

粮食事务所检验后,按品种、质量、计划数量等区

分为 “政府米”和 “自主流通米”,再分别交售给政

府和大米批发商,其余的米可由农民自由出售[１６].
近年来,政府不断缩小粮食储备规模,使专项储备

回归到应急战略储备的本位,而民间力量储存粮食

用于短期周转和一般性消费需求,在国家粮食储备

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日本还制定了市民 “家庭

储备”计划,鼓励消费者储存包括粮食在内的应急

性食品,以应对灾害发生.
借鉴这些做法,中国要加紧制定并完善相关政

策,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在粮食流通、加工与仓储体系中的积

极作用,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专业化粮食仓

储、粮食加工和贸易等活动,通过金融信贷等扶持

政策支持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 “粮食银行”
等新型业态,提高粮食存储环节的集约统一经营水

平.与此同时,要注重搞活农户储备,不断培育多

元化的粮食储备主体,建立多层次储备体系,以分

散储粮风险和责任.在市场、技术与管理等方面推

动实现政府与民间的粮食储备 “双动”.针对自然和

市场双重风险,鼓励农业保险公司设计提供多层次、
多元化的农业保险产品,供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自主选择,继续探索粮食目标价格保险的有效

实现形式,试点 “保险＋期货”融合型保险产品,
加大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力度.

５４　综合运用多种干预措施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为了解决粮食安全新课题,
日本政府系统评估粮食安全风险,除强化粮食储备

制度之外,还在粮食可持续生产、粮食卫生安全管

理、消费者信赖构建、海外粮食生产投资及区域粮

食安全协作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效促进了日

本粮食的安定供给.日本还在石油优先保障、食品

加工业者生产能力恢复等方面制定具体政策,通过

综合施策,促进国家走出粮食安全危机.比如,日

本制定了 «石油供需调整法».当日本国内石油供给

严重不足时,政府会将农林牧副渔等相关行业作为

优先保障部门,限制其他行业的使用量,保障农业

生产所必需的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石油供应.另

外,２０１１年以后,日本开始建立食品加工业从业者

互助协作网络,将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

等各个环节的经营主体联结起来,制定统一的 “事
业继续计划” (BCP),并策划成立相关的自治与互

助网络,以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恢复和自救,提

高紧急状态下的农产品供给能力.

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国在全面放开粮食市场的同

时,逐步建立了以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储备粮食

收购计划、政策性粮食拍卖、进出口调控等为主要

内容的粮价调控体系,对促进粮食生产、增加农民

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日本相比,中国极端风

险条件下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足,对于紧急事态

应对方面的政策工具相对缺乏.当前,中国需要在

综合改革的框架下,将粮食储备和农业产业安全统

筹考虑,把粮食储备、价格形成、消费教育和区域

协作结合起来,把储备粮管理延伸到耕地保护、生

产经营、加工销售与订单管理等各个环节,发挥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势,以全面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比如,制定市场过度波动的调控预案,防止

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大起大落.完善粮食等

重要农产品储备调节政策,合理确定储备规模、品

种结构以及区域布局,进一步加强仓储物流建设,
科学确定市场收储、投放的时机和交易底价.调整国

家应急性的粮食托底收购政策.把粮食临时收储政策

恢复为市场过度波动的托底收购应对预案,一旦完成

托底收购计划,国有粮食部门即刻退出相关市场,防

止托底收购政策常态化.完善对国内外粮食市场的监

测预警机制[１７],根据市场调控需要,发挥托底收购对

最低收购价政策灵活性、补充性的作用.继续完善稻

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

贴政策.尤其是,对应人均粮食占有量４００kg,强化

政策前瞻性,避免出现新一轮粮食阶段性供大于求、
库存高企等问题.顺应消费升级需求,建立优质粮食

价格波动监测机制,进一步畅通产销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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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演进下中国农产品
增加值出口变化的社会

网络分析
　周　灏

(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２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Ｇ１１Ｇ２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反倾销冲击与全球价值链演

进下的中国贸易利益提升研究”(１９BGJ０８６).

作者简介:周灏 (１９７２—),男,四川乐山人,博士,教授,研

究方向: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EＧmail:zhouhaoli＠１６３com.

①２０１９年 WTO的贸易统计数据未完全公布,缺少部分主要国家

贸易数据,故选用２０１８年数据进行计算.

摘要:本文以世界４３个经济体的农产品增加值出口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构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两个阶段的４３×４３的邻接矩阵,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测算了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结构,并对中国在该出口网络中的状况变化进行

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第一个阶段的表现优于第二个阶段,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越

趋突出,表现良好,但是中国在部分中心性指标的表现上弱于较多的经济体.同时,
中国相对于美国在增加值出口网络中的地位存在较大的差距,并且中国增加值出口存

在对亚洲内部的中高收入经济体转向的趋势.为实现中国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的可持续

发展,本文从重视对亚洲内部高收入经济体的出口、重视和协调中美之间的农产品贸

易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出口;农产品;社会网络分析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２

　　中国是农产品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同时也是

全球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大国.根据２０１８年世界贸易

组织 (WTO)的统计数据① (图１),全球农产品出

口最多的国家中,中国排名第五,占全球农产品出

口额的５０％;排名第一为美国,占比到达９３％.
农产品是中国对外出口的重要产品,中国农产品出

口的种类繁多,且在全球拥有大量的贸易伙伴.依

靠农产品出口贸易拉动农民收入增长,是当今许多

国家通过农业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现

象[１],对中国而言这也是实现庞大的农业人口脱贫

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渠道.虽然中国农产品

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低于机电设备、纺织品服

装等的占比,但由于中国的农产品生产不是以大规

模的农场和机械化生产为主,因此农产品出口贸易

关系到无数农民的生计.中国任何农产品出口的不

稳定,甚至是临时的不稳定,不仅会影响到中国农

民的收入,也会影响到大量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生存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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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全球农产品出口最多的国家及占比 (２０１８年)
注:①各国的占比＝该国农产品出口额/全球农产品出口总额×１００％.②WTO的 «农业协议»定义

的农产品范围主要为:HS税则第一章至第二十四章 (鱼及鱼产品除外),以及其他少量零星的杂类.但考

虑到鱼及鱼产品在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将鱼及鱼产品纳入农产品的统计中.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comtradeunorg)计算.

　　随着全球价值链 (GlobalValueChain,简称

GVC)演进的不断加强,全球价值链与经济全球化

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一国参加全球价值链分工是

贸易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由于土地密集型

的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变,在农产品生产中

投入的中间产品比例在上升,导致农产品中隐含的

其他国家的增加值越来越多[２],一国农产品的出口

中的增加值并非都是国内创造的.在全球价值链分

工模式下,传统的贸易额核算面临着严重的重复计

算问题,无法准确反映一国国内创造的增加值的真

实贸易情况,凸显出 “所见非所得”的问题[３].因

此,研究中国农产品的增加值出口变化情况,能将

出口中隐含的国外增加值等重复计算的金额剔除掉,
将中国国内创造的增加值数据呈现出来,这有利于

准确反映中国农产品的真实出口状况和提升获利能

力,对促进农民增收、维系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生存

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１　总出口的分解

一国产品的增加值出口是整个出口的一部分.
为了明确分析增加值出口的状况,需要将增加值出

口从传统贸易出口中分离出来.总出口具体各分解

见图２.

图２　总出口的分解

注:根据王直等[４]的研究以及 UIBEGVCIndicators数据库中指标体系的说明整理得到.

　　图２显示,一个国家的总出口包含了被国外吸

收的国内增加值 (DVA)、返回并被本国吸收的国

内增加值以及其他部分.“返回并被本国吸收的国内

增加值”具体是指中间产品出口被用于生产并最终

再出口返回来源国的增加值,该部分实际上最终未

能出口到国外,未能被国外吸收,虽然属于国内增

加值的一部分,但不属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其他部

分”具体包括国外增加值、纯重复计算部分这两个

大块,由于其他部分不是本文研究内容,因此不进

行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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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中的 “增加值出口”是指最终被国外

吸收的国内增加值的出口,即图２中对应的 “被国

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 (DVA)” (为便于本文的表

述,文中均称为 “增加值出口”),也即本文的研究

对象.被国内吸收的国外增加值 (DVA)由３个部

分构成:最终产品出口中的增加值 (DVA _FIN)、
中间产品出口并直接被进口国吸收的增加值 (DVA _

INT)、中间产品出口被进口国再生产并向第三国出

口的增加值 (DVA_INTREX),这３个部分的合计

总额即为被国外吸收的国外增加值,实际上是按传

统方法统计的一国出口总额中的一部分.只有被国

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才能真实反映一国产品出口中

的实际所得,才能反映实际贸易利益的状况.

２　文献综述

由于传统贸易额的统计存在统计缺陷,无法反

映真实所得.学术界逐渐认为需要从贸易附加值或

贸易增加值的角度来进行统计才能反映贸易额的真

实大小[５].Hummels等[６]率先提出核算贸易增加值

数据的经典方法 (一般简称为 HIY 法),奠定了贸

易增加值核算研究的基础.但是该核算方法存在一

定的缺陷,Koopman等[７Ｇ８]、王直等[４]对贸易增加

值统计进行了重要的修正和完善,在国别和部门层

面建立一套新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而且被大量

运用.
现有文献对制造业的增加值贸易给予了很高的

关注,如张咏华[９]、江希和刘似臣[１０]、马盈盈和盛

斌[１１]、卢仁祥[１２]等.对农产品增加值贸易进行研究

的很少,但仍有少数学者涉猎了这一领域.张华等

认为大多数农产品的生产环节在价值链中对应着增

值最为微薄的节点,导致农产品供应者在价值链中

利润低[１３].崔宏芳基于 TIVA 数据库的出口增加值

数据,测算比较了２０００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

国家的农产品出口竞争力[１４].郎郸妮和刘宏曼测度

了３８个国家的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按照行

业来源分解了出口增加值,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

对农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１５].王星宇针对

金砖国家研究了以贸易增加值为基础的包括农产品

在内的几类产品的 RCA 指数[１６].汤碧和常月利用

增加值数据对中国农产品在亚太区域生产网络中的

价值链地位进行了测算,发现中国农产品在价值链

上整体表现出短、弱、窄的状况[１７].张恪渝等运用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与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链接模

型,研究了贸易摩擦对中美农业贸易增加值的重塑

效应[１８].已有文献在农产品增加值贸易领域做出了

积极的探索和贡献,但仍未能就中国农产品增加值

贸易在全球的地位和变化状况进行整体刻画.当然,
也有文献对农产品的贸易进行了整体刻画,为农产

品贸易的研究提供了积极的思路,如马述忠等曾对

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进行了整体刻画,并检验

了一国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对其农业价值链分工地

位的影响[１９].但是该研究存在两个缺憾:一是,未

使用农产品增加值贸易数据进行研究.若能对农产

品增加值贸易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解决前文提到的

传统贸易数据统计中 “所见非所得”的问题.二是,
未能专门针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变化进行分析.中

国的农产贸易是动态变化的,若能针对中国农产品

贸易中的增加值贸易的变化进行研究能更好地观察

和理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在不同时期贸易网络中地

位和获利状况.
社会网络分析 (SocialNetworkAnalysis,简称

SNA)主要分析不同社会单位的关系结构及其属性.
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社会结构的方法,社会网

络分析已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专门概念体系和测量工

具的研究范式[２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社会网络

分析方法逐渐开始运用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如

Rauch探索了跨国网络对国际贸易的影响[２１].汪云

林等[２２]、刘宝全等[２３]在国内较早地将该研究方法运

用到国际经济贸易研究领域,但是所选用的指标有

所差异.农产品增加值贸易拥有遍布全球的贸易网

络,且是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加值出口是

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但将社

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到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的极其

稀少.本文拟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专门针对中国

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的状况进行探索.世界农产品贸

易环境在不断变化,中国在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

中的状况和地位也是动态变化的,因此本文在运用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

的结构时,分两个时间阶段实证对比中国在世界农

产品增加值出口中的地位变化,并从增加值出口视

角对结果进行解读.这有助于全面理解和把握全球

价值链演进下中国农产品贸易的状况,进而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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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中国农产品贸易国际地位和贸易利益提升的路

径和思路.

３　中国农产品增加值出口概况

图３为中国农产品增加值出口额及增加值出口

占比的情况.增加值出口额数据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农产品增加值出口额除２００９年外总体上逐

年上升.２００９年中国农产品增加值出口额有所下

降,这可能跟２００８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有关,金融

危机导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有较大幅度下降,从而

增加值出口也相应出现下滑.中国农产品增加值出

口占比却未出现逐年上升的状况,而是呈现出波动

的状态,但是波动幅度不大,占比维持在９０％~
９４％.２００９年中国农产品增加值出口占比出现明显

的跃升,与２００９年增加值出口额下降的状况形成明

显的反差.

图３　中国农产品增加值出口额及增加值出口占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注:占比＝农产品增加值出口额/农产品出口总额×１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 UIBEGVCIndicators数据库统计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４　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的实证分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根据世界主要的投入产出数

据构建了 UIBEGVCIndicators数据库,为全球价

值链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UIBEGVCInＧ
dicators数据库包括了根据 WIOD２０１６的投入产出

数据表得到的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数据,该数据涉及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４３ 个经济体的 ５６ 个部门.本文以

UIBEGVCIndicators数据库中 WIOD２０１６的４３个

经济体为研究样本 (表１),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农产

品增加值出口数据进行整理和计算.根据测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这４３个经济体的农产品增加值出口

总额占 全 球 农 产 品 增 加 值 出 口 总 额 的 比 例 达 到

８５％,能够有效解读全球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状况.
由于 WTO的商品分类标准与 WIOD２０１６不一

样,为了使农产品增加值的产品统计范畴中与图２
中的产品统计范畴一致,本文在农产品增加值的计

算中将 WIOD２０１６产品分类的c０１、c０２、c０３和c０５
这４类加总作为农产品,这样对农产品的统计基本

上相当于 WTO 的 «农业协议»定义的农产品再加

上鱼及鱼产品,简单而言即为 “WTO 农产品＋鱼

及鱼产品”[２４].

表１　被选为研究样本的４３个经济体

序号 经济体

１ 澳大利亚

２ 奥地利

３ 比利时

４ 保加利亚

５ 巴西

６ 加拿大

７ 瑞士

８ 中国

９ 塞浦路斯

１０ 捷克

１１ 德国

１２ 丹麦

１３ 西班牙

１４ 爱沙尼亚

１５ 芬兰

１６ 法国

１７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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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序号 经济体

１８ 希腊

１９ 克罗地亚

２０ 匈牙利

２１ 印度尼西亚

２２ 印度

２３ 爱尔兰

２４ 意大利

２５ 日本

２６ 韩国

２７ 立陶宛

２８ 卢森堡

２９ 拉脱维亚

３０ 墨西哥

３１ 马耳他

３２ 荷兰

３３ 挪威

３４ 波兰

３５ 葡萄牙

３６ 罗马尼亚

３７ 俄罗斯

３８ 斯洛伐克

３９ 斯洛文尼亚

４０ 瑞典

４１ 土耳其

４２ 中国台湾

４３ 美国

为了了解世界以及中国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状况

的动态变化,本文以２００８年为界分为两个不同阶段

进行社会网络分析,这一方面是考虑到２００８年的全

球金融危机可能对世界的农产品增加值贸易产生较

大的影响,可能导致前后不同时期的增加值贸易特

征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若对每一个年份均进行社会

网络分析则会导致分析篇幅过大,因此分为两个阶

段进行分析是更趋合理的选择.本文将时间分成了

如 下 两 个 阶 段: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 为 第 一 个 阶 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为第二个阶段,并对两个阶段的世界

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数据进行纵向对比.本文整

理了上述４３个经济体在两个阶段的农产品增加值出

口的统计数据,分别构建了两个阶段的４３×４３的１Ｇ
模多值邻接矩阵.其中,矩阵中的行表示行经济体

对列经济体的农产品增加值出口额.由于一个经济

体的出口其实是其他若干经济体的进口,因此矩阵

的列表示列经济体从行经济体的农产品增加值进口

额.本文使用 UCINET软件为辅助进行农产品增加

值出口的网络结构测度.

４１　贸易网络图与网络密度分析

要直观地观察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状况,网

络图能 是 最 直 接 的 呈 现 方 式.本 文 分 别 绘 制 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这两个阶段的世界

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图.图４和图５分别为通过

邻接矩阵得到的４３个经济体在两个阶段的世界农

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图.为了使各个国家和地区之

间的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的连线更为清晰和简洁,本

文将增加值出口额达到１０亿美元以上的线条显示

到网络图中.网络图中连线的粗细与各个经济体之

间农产品增加值出口额的多少相对应,连线越粗表

示两个经济体之间农产品增加值出口额越多,连线

越细表示两个经济体之间农产品增加值出口额越

少.网络图中的连线均带有箭头,箭头表示了增加

值贸易的方向性,箭头末端是农产品增加值的进口

经济体,箭 头 起 始 端 是 农 产 品 增 加 值 的 出 口 经

济体.
图４中有５个经济体 (保加利亚、塞浦路斯、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马耳他)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未

与其他经济体发生农产品增加值贸易;图５中有３
个经 济 体 (塞 浦 路 斯、爱 沙 尼 亚、马 耳 他) 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未与其他经济体发生农产品增加值

贸易.
图 ４ 显 示,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美 国、荷 兰、德

国、巴西、中国、法国、西班牙、加拿大、日本等

处于网络的中心,且连线均较粗,说明这些经济体

的农产品增加值贸易额较大;图 ５ 显示,２００８—

２０１４年,上述这些经济体仍处于网络的中心,但一

些增加值出口额偏低的经济体,如俄罗斯、印度尼

西亚等经济体也处于网络中心.以俄罗斯为例进行

说明,俄罗斯并不是一个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的大国,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俄罗斯农产品增加值出口仅占全球农

产品增加值出口的０７％,但是俄罗斯有较大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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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产品增加值进口,该国的农产品增加值进口占

全球农产品增加值进口达到３６％①,在全球有较高

的份额.一国的进口其实就是其他若干国家的出口,
经济体在网络图中所处的位置会受到该经济体的农

产品增加值出口和农产品增加值进口的综合影响,
并不仅仅反映增加值出口的影响,这导致俄罗斯在

第一阶段偏向于网络中心的外围,而在第二阶段处

于网络中心的状况出现.
网络密度的具体数值由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５９５

上升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的３７７８２,反映出经济体之间

的农产品增加值贸易联系变得更为紧密.并且未与

其他经济体发生在１０美元级别以上农产品增加值贸

易的经济体由５个缩减为３个,这也同样反映出增

加值贸易联系增强了.

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图 (１０亿美元级别以上)

图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图 (１０亿美元级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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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贸易网络的中心性分析

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特征向量中心度是

测度一个经济体在贸易网络中中心性的最主要几项

结构指标,用于评价节点重要性、地位优越性和社

会声望的结构位置.
为了便于不同时期的比较,本文均采用标准化

的中心性指标数值 (实际上是一种百分率,避免了

绝对数值不能比较的问题).表２为点度中心度指标

数值最高的前十名经济体的排序及对应数值,表３
为中间中心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数值最高的前十名

经济体的排序和对应数值.

表２　点度中心度

点度中心度—点出度 (标准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

经济体 数值 经济体 数值

美国 ８２２４ 美国 ９５１１
荷兰 ６７１３ 德国 ６３６１
法国 ５４９４ 巴西 ５０２５
德国 ５３８６ 法国 ４８５７

加拿大 ３５３２ 荷兰 ４６５３
西班牙 ３４４６ 中国 ４２０６
巴西 ３４１５ 西班牙 ３６０４

意大利 ３３２９ 意大利 ３４９１
中国 ３２２１ 加拿大 ３０７４
英国 ２９６５ 澳大利亚 ２２７

表３　中间中心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标准化) 特征向量中心度 (标准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

经济体 数值 经济体 数值 经济体 数值 经济体 数值

德国 ０９５４ 德国 ０５２８ 美国 ６５７７２ 美国 ７４４２７

荷兰 ０９５４ 荷兰 ０５２８ 日本 ４８９１３ 中国 ５８６１１

意大利 ０９５４ 比利时 ０５２８ 荷兰 ４３８２６ 日本 ４９６８６

英国 ０９５４ 意大利 ０５２８ 德国 ４２２３５ 加拿大 ４５３７２

美国 ０８４６ 英国 ０５２８ 加拿大 ４１５０６ 巴西 ３４８２６

瑞典 ０６８２ 法国 ０５２８ 法国 ３９９１５ 墨西哥 ２７９０８

法国 ０６８２ 西班牙 ０５２８ 英国 ３３５５５ 德国 ２７６６４

西班牙 ０６８２ 爱尔兰 ０４８９ 中国 ３０２７０ 法国 ２３８６３

丹麦 ０６３４ 美国 ０４５５ 意大利 ２９９７６ 荷兰 ２２５０６

希腊 ０６２０ 捷克 ０３６９ 墨西哥 ２２８２２ 意大利 ２００８１

４２１　点度中心度

点度中心度能较直观地反映网络中某经济体与

其他经济体间发生关系的数量,点度中心度越高,
则该经济体就越是居于中心地位,在该网络中就拥

有较大的权力.点度中心度分为点出度和点入度,
分别表示每个经济体农产品增加值的出口和进口的

点度中心度.由于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农产品增加值

出口,因此只研究点出度,略去对点入度的计算和

分析.表２显示,在点出度方面,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美国、荷兰、法国、德国出口了最多的农产品增加

值;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美国、德国、巴西出口了最

多的农产品增加值.在这两个阶段,美国一直占据

第一位.中国的排名和数值也均有所上升,第一个

阶段排在第九位 (数值为３２２１),第二个阶段上

升到第六位 (数值为４２０６).中国的点出度与美

国的指标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差距有所缩

小,在第二个阶段中国的农产品增加值出口加强,
且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如美国、德国等之间的差距在

缩小.

４２２　中间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表示该经济体的控制能力,或起到

“守门员”作用的概率,可以理解为:某经济体对网

络中的其他经济体相互作用的控制能力,若中间中

心度较高,则可以通过控制信息的传递影响群体.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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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排名在前

面的均是德国、荷兰、意大利等经济体,但在第二

个阶段这些经济体的中间中心度数值均有较大幅度

下降.这显示出世界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在世界农

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中控制其他经济体之间贸易的

能力有较大幅度下降.中国的中间中心度排名未进

入前十位,在全球处于中等地位: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排

名２１ (数值０３３７),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排名２２ (数值

０２３６),说明中国在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中

对世界其他经济体的控制能力较弱.

４２３　特征向量中心度

特征向量中心度是对网络中某个经济体重要性

的度量.一个经济体的特征向量中心度一般与其所

连接的经济体的点度中心度正相关[２５].在农产品增

加值贸易网络中,特征向量中心度高的经济体通常

会更多地融入世界农产品增加值贸易 (包括出口和

进口).表３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特征向量中心度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以及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均排名第一位,
日本在这两个阶段分别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这表

明美国、日本高度融入了世界农产品增加值贸易.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的农产品增加值出口并不大,
日本高度融入增加值贸易主要通过农产品增加值进

口来获得.中国的排名出现较大的跃升,由第八位

上升到第二位,特征向量中心度数值也出现较大增

长,由３０２７０上升到５８６１１,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

移中国在世界农产品增加值贸易中的融入程度有较

大提高,中国融入程度的提高来自农产品增加值出

口和进口状态的共同提升.

４３　贸易网络的核心Ｇ边缘结构分析

一般认为,整个世界贸易网络是由核心地带、
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带组成.在农产品增加值贸易

网络中可以通过核心度指标判断贸易网络是否存在

核心地带、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带.判断规则如下:

①当核心度＞０１,则属于核心地带.②当核心度为

００１~０１,则 属 于 半 边 缘 地 带.③ 当 核 心 度 ＜
００１,则属于边缘地带.中心度高的经济体核心度

不一定高,这是因为中心度高的经济体之间可能没

有关系,导致其核心度低,而核心度较高的经济体

一定有较高的中心度.因此贸易量大的国家核心度

并 不 一 定 高, 而 核 心 度 大 的 国 家 一 定 是 贸 易

大国[２６].

表４为核心、半边缘及边缘区域经济体的数量

汇总.数据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全球农产品增加值

贸易网络中存在核心Ｇ半边缘Ｇ边缘结构,其中１４个

经济体处于核心地带、２１个经济体处于半边缘地

带、８个经济体处于边缘地带.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仍存

在核心Ｇ半边缘Ｇ边缘结构,其中５个经济体处于核心

地带、２９个经济体处于半边缘地带、９个经济体处

于边缘地带.第二个阶段中处于核心地带的经济体

大量缩减,而处于半边缘地带的经济体大量增加,
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农产品增加值贸易网络

存在向少数经济体集中的倾向,更多的经济体有向

贸易网络外围发展的趋势.

表４　核心、半边缘及边缘区域的经济体数量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

核心 １４ ５

半边缘 ２１ ２９

边缘 ８ ９

表５为核心度排名前列的经济体及其核心度数

值 (由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中国的核心度排名为第十一

位,为便于说明该表格选取了排名前十一位的经济

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处于核心地带的５个经济体分别

为美国、加拿大、中国、墨西哥、日本,这５个经

济体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也处于核心地带.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美国的核心度均排名第一位.中

国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的核心度排名虽然仅为第十一

位,但核心度数值达到０１５１,超过了０１,中国在

此期间属于核心地带.中国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核心度

排名上升到第三位,核心度数值达到０２５２,同样

属于核心地带.这表明中国在全球农产品增加值贸

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越趋突出和稳定,而且包括中

国在内的少数经济体在该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总

体上比较稳定.

表５　核心度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

经济体 数值 经济体 数值

美国 ０５２９ 美国 ０８１３

加拿大 ０３６６ 加拿大 ０３７３

德国 ０３１７ 中国 ０２５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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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

经济体 数值 经济体 数值

荷兰 ０３０２ 墨西哥 ０２４５

法国 ０２９８ 日本 ０１７０

日本 ０２４３ 巴西 ００８８

英国 ０２２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０７１

意大利 ０２１０ 韩国 ００７０

墨西哥 ０１８１ 德国 ００６６

西班牙 ０１５６ 法国 ００６４

中国 ０１５１ 澳大利亚 ００６１

４４　块模型下贸易网络的角色地位分析

４４１　网络分区

在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中,块模型可以

测度网络中是否存在小群体以及小群体的组成.所

谓小群体,一般指相对稳定、数量不多、有共同目

标、相互接触较多的联合体.本文运用迭代相关收

敛法对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进行了块模型的

相关分 析.表 ６ 和 表 ７ 分 别 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 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的分区结

果.两个阶段的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均被分

成８个区.

表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的分区结果

分区 名称 经济体

１区 其他群体１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中国

２区 其他群体２ 　印度、巴西

３区 北美群体 　墨西哥、加拿大、美国

４区 亚洲群体 　中国台湾、韩国、日本

５区 西欧群体１
　匈牙利、比利时、奥地利、丹麦、意大利、克罗地亚、西班牙、德国、荷兰、爱尔兰、波兰、土耳

其、法国

６区 西欧群体２ 　马耳他、塞浦路斯、瑞士、希腊、葡萄牙、英国、卢森堡

７区 东欧群体１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

８区 东欧群体２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瑞典、芬兰、立陶宛、挪威

表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的分区结果

分区 名称 经济体

１区 其他群体 　澳大利亚、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

２区 北美群体１ 　美国

３区 北美群体２ 　墨西哥、加拿大

４区 亚洲群体 　中国、中国台湾、俄罗斯①、日本、韩国

５区 东欧群体１ 　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

６区 西欧群体１
　瑞士、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德国、法国、卢森堡、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丹麦、爱尔兰、
西班牙、荷兰、土耳其、英国

７区 东欧群体２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８区 西欧群体２ 　芬兰、瑞典、挪威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１区和２区中的经济体是由大洋

洲、亚洲、南美洲的不同经济体混杂在一起的,因

此被归入 “其他群体１”和 “其他群体２”,中国属

于 “其他群体１”.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作为北美

自由贸易区的成员构成了 “北美群体”.中国台湾、
韩国、日本作为地理位置上临近的经济体构成了

“亚洲群体”.剩余的经济体构建了２个西欧群体和２
个东欧群体.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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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１区的经济体也是由不同洲的

经济体混杂在一起,因此命名为 “其他群体”.美国

从墨西哥、加拿大所在的北美群体中分离出来了,
表明美国在农产品增加值出口中的独立性在提高.
中国从第一个阶段的 “其他群体１”中分离出来进

入到第二个阶段的 “亚洲群体”, “亚洲群体”的经

济体数量由第一个阶段的３个扩大到５个,显示中

国在农产品增加值出口中与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联系

在增强.“西欧群体１”和 “东欧群体１”的经济体

数量在第二个阶段明显增加,表明西欧经济体、东

欧经济体在农产品增加值出口中群体内的联系更为

密切,且 “西欧群体１”中的意大利、西班牙、德

国、荷兰、法国等核心力量稳定.

４４２　交互性与自反性

在交互性和自反性的分析中需要使用贸易网络

的密度矩阵,表８和表９分别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的密度矩

阵.两个 阶 段 的 整 体 密 度 值 分 别 为 １４６２０４ 和

２２０３９４,将密度矩阵中的各个单元格的密度值与

整体密度值进行比较.如果某个单元格密度值大于

整体密度值,说明该单元格所关联的两个分区存在

较强的交互性,反之则表明存在较弱的交互性.以

表８的２区对３区的单元格为例说明,２区对３区的

单元格密度大于整体密度值１４６２０４,表明２区向３
区的农产品增加值出口多.关于自反性的分析是针

对同一个分区自行交叉的单元格,例如表８的１区

与１区相交叉的单元格就是同一分区自行交叉的单

元格,该１区单元格密度值大于整体密度值,说明

该分区存在显著的自反性,即１区内部的经济体之

间相互进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的贸易行为比较显著.
为了容易辨认,本文特将两个表格中密度值高于整

体密度值的单元格标出.
数据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具有较强交互性或自

反性的单元格共计１６个,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具有较强

交互性或自反性的单元格共计１７个,两个阶段中具

有较高交互性或自反性的群体数量基本维持稳定.
对于这两个阶段,本文主要针对中国所在的分

区进行分析.第一个阶段中,中国所在的１区与２
区、３区、４区之间存在较强的交互性,表明１区对

２区、３区、４区的农产品增加值出口较多.同时,

１区存在显著的自反性,表明１区的３个经济体,即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中国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

相互进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的贸易行为.第二个阶

段中,中国所在的４区与２区之间存在较强的交互

性,表明４区对２区的农产品增加值出口较多.同

时,４区存在显著的自反性,表明４区的５个经济体

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相互进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的

贸易行为.上述交互性和自反性的状况表明,随着

时间推移,中国的农产品增加值出口方向从对北美、
澳洲的经济体以及亚洲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出口转向

对亚洲内部的中高收入经济体 (如中国台湾、日本、
韩国等)的高额出口.

表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的密度矩阵

１区 ２区 ３区 ４区 ５区 ６区 ７区 ８区

１区 ５９８０２ １９０９１ ４８５００ １４０９６０ ９０１７ ５７４５ ４６６３ ０８１８

２区 ３８５９１ ９９７２ ４５９０１ ３２４８３ ２４６６８ １０７２３ １７３８ ２６３３

３区 ４２６１３ ８６８４ ４８３６６９ １３９９５６ １０７５０ ７２８０ ４１１２ １５０７

４区 ５８７７ ０４９９ ８４２４ ４０３９６ ０６１４ ０２６５ ０９２５ ０１５２

５区 ４８６１ ２４７３ ２１１５８ １１２２７ ５０７５５ ２９８４８ ９３８３ ７８１１

６区 ２１０８ １５５４ ７８６９ ４１５８ １１０５３ ２７３３ １２５１ １３３１

７区 ２１３４ ０２４２ ０５２７ ３５９４ ２５１６ ０５７９ ２５９７ １４２１

８区 ０８９４ １２６３ ３１１４ ２３９３ ２７８４ １５８５ ３３８４ ５５７５

表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的密度矩阵

１区 ２区 ３区 ４区 ５区 ６区 ７区 ８区

１区 ５１２０５ １５０１８４ １７１６７ １４５９７６ ２４３８ ２４６６２ ０７１７ ４４５１

２区 ６５８７１ — １１３８３５５ ４３８７４４ ２３５３ ３６３９６ ２２６８ ６６３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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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１区 ２区 ３区 ４区 ５区 ６区 ７区 ８区

３区 ９９３７ ９３９６６６ ６４０１８ ５３６７６ ０３９０ ６５７２ ０２９０ １３９０

４区 １４２７８ ８４１４４ １３００６ ８５６９５ １０４５ ６５８１ ０８３９ ３３８７

５区 ０６０９ ５２９３ ０９１５ ３０２５ １１０９７ １０６６１ １８８８ ２１９１

６区 ６３３１ ５４１１６ １０６０２ １７３０６ １１４３７ ５４１２３ ２５９１ １６０２７

７区 ００４７ １５９８ ０１１０ ２６１６ ０６５１ １６５３ １０６９１ ４９１２

８区 ２３８３ １５１２９ ２２９７ ２２１３ １６５２ ６１２３ ３０３７ ２８９０６

５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两个阶

段的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为研究对象,构建

了两个４３×４３的１Ｇ模多值邻接矩阵,使用社会网络

分析方法,对世界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网络结构进行

了测度,并根据网络结构的测度结果对中国在世界

农产品增加值出口中的状况变化进行了分析,得出

如下研究结论.
一是,美国、荷兰、德国、巴西、中国、法国

等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长期处于农产品增加值出

口网络的中心.其中,中国的农产品增加值出口在

加强,且与世界主要国家如美国、德国等之间的差

距在缩小.
二是,中国在世界农产品增加值贸易中的融入

程度有较大提高,但与美国高度融入的状况相比仍

存在较多差距,且中国对其他经济体的控制能力

较弱.
三是,世界农产品增加值贸易网络存在向少数

经济体 (美国、加拿大、中国、墨西哥、日本)集

中的倾向,更多的经济体有向贸易网络外围发展的

趋势.中国一直处于贸易网络的核心地带,且核心

地位越趋突出和稳定,但与核心度排名第一的美国

相比差距明显.
四是,中国的农产品增加值出口从对北美、澳

洲的经济体以及亚洲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出口转向对

亚洲内部的中高收入经济体 (如中国台湾、日本、
韩国等)的高额出口,但是对美国仍维持了较高额

度的农产品增加值出口.西欧经济体、东欧经济体

的群体内联系更趋密切.
总体上,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中国在世界农产品增加

值出口中的表现优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中国的地位和

作用越趋突出,表现良好,但是中国作为世界农产

品出口中排名第五的国家,在部分中心性指标上的

表现上甚至弱于排名位于中国之后的国家.为了维

护中国农产品增加值出口的可持续发展、获取更多

的贸易利益,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利用 RCEP的有利条件,充分发展对亚

洲内部国家的出口.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国、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十国正式签

署了RCEP (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从而形成了

目前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中国农产品增加值出口

逐渐对亚洲内部的中高收入经济体转向,这将会是

以后长期维持的一种状态,因此中国应当积极利用

RCEP减免关税的有利政策,充分发展对亚洲内部

的韩国、日本等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农产品增加值出

口,这是实现中国农产品增加值出口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条件.
第二,重视和协调中美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关系,

增加农产品互补性的开发.美国对世界其他经济体

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但美国仍然高度融入世界农

产品增加值贸易网络,并且中国对美国仍维持了较

高的农产品增加值出口.中美两国农产品既存在竞

争性也存在互补性,中国要维持农产品增加值出口

的可持续性,就一定需重视和协调中美之间的农产

品贸易关系,增加农产品互补性的开发.
第三,以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契机,积

极开西欧和东欧市场. “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向

世界推广自己的农产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一带

一路”沿线上有许多西欧和东欧经济体,我们应当

以该倡议的实施为契机,逐步扩展中国农产品增加

值对西欧经济体、东欧经济体的出口,减弱由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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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经济体、东欧经济体呈现出群体内联系更趋密切

的状态而对中国增加值出口带来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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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放活”视阈下宅基地
使用权流转的理路探索

与制度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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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不仅关涉亿万农民的切实利益,而且关系乡村振兴的顺利实

施、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推进.“三权分置”构想的提出、“适度放活”方略的明确为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提供了方向指引,新型有限流转方案应当是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

当然之选.重构现行制度以实现宅基地使用权有限流转,前提在于妥适界定使用权继

受人资格,核心在于建立有偿有期限使用规则,关键在于进行流转收益的合理分配,
并应实行宅基地用途的严格管制.
关键词:乡村振兴;三权分置;宅基地使用权;新型有限流转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３

１　引言

２０１８年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中正式提出

了 “三权分置”构想,即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
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

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探索宅基地 “三权分置”
的实现形式,构建具体可行的制度,深化农村宅基

地制度改革试点.“三权分置”构想正视宅基地流转

制度的现存问题,旨在通过 “适度放活”方略破除

“稳定”与 “放活”之间的藩篱,最终助力于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现.
关于 “适度放活”方略学界展开了丰富的研讨.

一是内涵和性质认识.如有学者认为,适度放活使

用权仅指跨集体经济组织间转让农房这一种情形,

使用权经过期限、费用等制度创新后更新为不动产

用益物权[１].而有学者认为,适度放活使用权是以

多元化的经济利用为核心的完整用益物权属性的回

归,使用权仍为现行法上的用益物权[２].有学者运

用次级用益物权理论,认为适度放活使用权是为了

盘活闲置宅基地,允许从宅基地使用权中分离出子

权利,由社会主体对宅基地实际占有使用,应定位

于宅基地经营权[３].二是实施路径的探讨.有学者

认为,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城镇居民均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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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购买房屋所有权继而取得宅基地的法定租赁权[４].
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体可通过和农户之间的个体

交易行为获得次级用益物权属性的使用权[５].还有

学者提出,可通过改造既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将其

转化 为 经 营 性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促 进 其 无 障 碍

流转[６].
可以看出,现有研究成果对 “适度放活”方略

的制度意蕴尚未达成共识,主要停留在对名称和性

质的争议之上.在政策主张向法制革新的转化路径

上,突出强调还原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的财产属

性,缺乏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以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紧迫现实需求为导向分析使用权流转的必

要性,也忽视了政府和农民集体在宅基地使用权流

转制度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违 “适度放活”方

略的初衷.为此,本文在梳理相关流转理路主张的

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根本遵循,试图明晰

“适度放活”方略的理论意涵,按照政府、集体和农

民多元共治理念,提出妥适的法律表达形式,并对

现有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重构提出建议.

２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现行规定及问题分析

２１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现行规定

宅基地使用权及流转制度形成于人民公社时

期.１９６３年３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发布的 «关于各

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规

定,“社员宅基地,包括有建筑物和没有建筑物的

空白宅基地,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一律不准出租

和买卖.房屋出卖以后,宅基地的使用权即随之转

移给新房主,但宅基地的所有权仍归生产队所有”;

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８日,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对此予以再次确

认.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规则由此确立,即禁止宅基

地单独流转,但是允许宅基地使用权随着房屋的交

易而转移.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

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 “建房热”,与之伴随就是宅基

地占用与流转规模的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了耕地资源保护.为规范宅基地流转、加强耕地资

源保护,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７日,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制

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提出,“分配给社

员的宅基地、自留地 (自留山)和承包的耕地,社

员只有使用权,既不准出租、买卖和擅自转让,也

不准在承包地和自留地上建房、葬坟、开矿、烧砖

瓦等”,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进行了限制.为 “进一

步加强土地转让管理,防止出现新的 ‘炒地热’,保

持农村稳定,保护农民利益,保障经济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１９９９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加

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明确规定:
“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

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

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

２００４年,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

定»规定:“改革和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加强农村

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这

标志着 “严格限制”流转现行模式的正式确立,后

续相关规定都因循了这一思路.此外,现行 «中华

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还规

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表１　宅基地使用权严格限制流转的主要规范性文件

时 间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１９６３年
　 «关于各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

的通知»
　房屋出卖以后,宅基地的使用权即随之转移给新房主,但宅基地的所

有权仍归生产队所有

１９８１年 　 «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
　分配给社员的宅基地、自留地 (自留山)和承包的耕地,社员只有使

用权,既不准出租、买卖和擅自转让,也不准在承包地和自留地上建

房、葬坟、开矿、烧砖瓦等

１９９９年
　 «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

知»

　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

经济组织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

使用证和房产证

２００４年 　 «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意见» 　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宅基地,严禁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

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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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时 间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２００４年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改革和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

农村购置宅基地

２００７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

　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

地、农民住宅或 “小产权房”.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

基地的,不予批准

２０１１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全国民事审判工作

会议纪要›的通知»
　将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出卖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的合同,
不具有法律效力

２０１９年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
　严禁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严禁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

大院和私人会馆.严禁借流转之名违法违规圈占、买卖宅基地

２２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分析

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物权制度,以严格限制流

转为显著特征的现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在相当长时

期内承载着保障农民住有所居的重要使命,对农村

经济社会稳定秩序的维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农村经济发

展水平的日渐提高,严格限制流转所引发的负面效

应愈发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２２１　阻碍了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驶入了 “快车

道”,每年有大量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转移①,但是,
宅基地规模并没有相应减少,反而呈增长态势②.其

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在无偿取得规则下农民节约用

地意识欠缺,“建新不拆旧”问题突出;二是受严格

限制流转模式所限,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需求极大受

抑,进城农民不得以闲置其宅基地及地上农房③.与

宅基地资源规模闲置相对应的是,基于人多地少的

现实国情,在对耕地资源进行严格保护、对建设用

地供给实行严格管理的制度约束下,建设用地供需

矛盾长期存在并日趋紧张,不仅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而且影响到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更为严重的是,
严禁城镇居民通过流转方式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直接

阻滞了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由城市向农村的正

常流动,而关键资源欠缺正是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总之,严格限制流转模式不仅

导致城市发展用地约束无法通过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方式创新以有效破解,而且造成农村发展资源的长

期不足,与资源市场化配置原则不符,与资源优化

配置目标相悖.

２２２　抑制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

就农村现实情况而言,宅基地及其地上农房是

绝大多数农民所拥有的经济价值最高的财产,但囿

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严格限制,作为宅基地使用

权人和农房所有权人的农民很难将其变现以获得必

要的资金支持,这极大地抑制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

增加.对于留守农村的农民而言,其无法将宅基地

及地上农房进行流转以获得生产生活所必需的资金,
甚至当面临严重经济问题时,亦无法借此摆脱困顿;
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而言,其无法将宅基地及地上

农房进行流转以筹得在城市实现安居乐业的初始资

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曾经精心营造的居所逐渐走

向破败.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严格限制是造成宅基

地及地上农房经济价值无法顺利体现的制度根源,
也是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长期受抑的重要原因.更

为严重的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严格受限还造成

了对农民财产权的严重侵害.无论是从现行法律规

定,还是从一般社会认知来看,依规建设的农房应

属农民的合法财产,但在 “房地一体”物权变动模

式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无门意味着农房正常交易

亦无法实现,农民的财产权益因此受到极大影响.

２２３　隐形流转频发破坏了管理秩序

虽然现行规定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予以严格限

制,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 “隐形流转”行为且范围

呈逐步扩大态势.所谓 “隐形流转”,是指农民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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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乡村常住人口 ５６４０１万

人,比２０１７年度减少了约１２６３万人,同比下降２１９％.截至２０１８
年进城的 农 民 工 有 ２８８ 亿 人,比 ２０１７ 年 增 加 １８４ 万 人,增 长

０６％.
根据国家自然资源部官网数据显示,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全国

农村常住人口减少了１６亿人,但是农村用于建设住房的用地面积

却增加了３０４５万亩 (１亩＝１/１５hm２).
根据社科院发布的２０１８年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显示,全

国 “空心村”闲置宅基地整治潜力约１１４亿亩.



现行规定通过私订协议以出租、出售等方式将宅基

地及地上农房流转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行为.
城乡接合部、经济发达地区等是宅基地 “隐形流转”
的高发区域,“小产权房”的出现是宅基地 “隐形流

转”的典型表征,宅基地经济价值显化、城市房屋

价格走高等均是 “隐形流转”的重要诱因所在.在

“隐形流转”的理论评价上,学术界还存在不同认

知,但 “隐形流转”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客观存在

的,其不仅直接冲击了宅基地现行管理体系,使得

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于 “房地一体”占有了宅

基地,且没有期限限制,也无需向集体所有权人缴

纳使用费,直接破坏了集体土地用于保障集体成员

的公有制性质.而且在现实中往往易引发了诸多社

会纷争,并存在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公问题.例如,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２０１８年全国人民法院系统

调解的房屋、宅基地纠纷多达５４６万件,在调解的

民间纠纷中占６９％①.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裁

判存在着同案件不同判的情形,对合同效力有效和

无效认定、买卖双方过错比例分配与损失认定上均

存在着较大差别[７].

３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路探索

３１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理路主张简述

就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完善,学术界进行

了深入探讨并存在严重认知分歧,总而言之,主要

有以下理论主张.

３１１　自由流转说

自由流转说主张实行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
支持者认为,实行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是由宅基

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性质和物权平等保护原则所决

定的[８].作为典型的用益物权,宅基地使用权亦应

当具有占有、使用、收益以及相应处分权能,其与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权利性质上并无本质性区别,
实行自由流转既是彰显宅基地使用权收益与处分权

能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平

等保护的应然选择[９].此外,支持者还认为,实行

自由流转是对农民财产权予以有效保护的应有之义.
在 “房地一体原则”物权变动的模式下,宅基地使

用权流转的严格限制直接造成农房正常交易的严重

受阻,是对农民财产权的极大限制,基于有效保护

农房 财 产 权 的 考 虑,应 允 许 宅 基 地 使 用 权 自 由

流转[１０].

３１２　禁止流转说

禁止流转说主张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
支持者认为,一方面,受经济激励使然,开禁宅基

地流转会导致宅基地规模的扩张、耕地资源的减少,
进而威胁粮食安全[１１];另一方面,宅基地是农民最

低限度的生存保障,当前农民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弱,
允许宅基地自由流转会造成农民失去居住之所,影

响其生存权保障并危及社会秩序稳定[１２].此外,支

持者还认为,允许宅基地自由流转会破坏乡村伦理

道德,加剧乡村内部的不平等,最终损害的仍然是

农民的利益,而各种社会强势群体才是真正的受益

者.因此,支持者认为禁止农村宅基地自由流转具

有正当性[１３].

３１３　限制流转说

作为介于自由流转说和禁止流转说之间的理论

主张,限制流转说主张促进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但

不应实行自由流转,将流转限制于特定范围、特定

区域或特定方式.支持者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应当兼顾经济价值的实现和保障功能的维持,应当

秉持限制流转模式.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应当对

从方式上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予以必要限制,宅基

地使用权的转让、赠予、互换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

织内部进行,但应当允许以出租、抵押、入股等方

式实现宅基地使用权的对外流转[１４].此外,研究者

还认为,应当在流转范围上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进

行限制,将流转范围限定在一定行政区域之内的非

本集体农民,排除城镇居民[１５].

３２　宅基地使用权新型有限流转主张的理论解读:
基于 “适度放活”方略的分析

３２１　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理论意涵

(１)“适度放活”方略的主线是放活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的时代

背景下,坚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变、耕地红线不突

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
为社会资本、技术、人才要素利用宅基地开辟市场

化流转渠道,成为了加速推进城镇化和增强乡村活

力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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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９»第二十四章二十一节关于调解

民间纠纷分类情况.



“适度放活”方略顺应了农民流转闲置宅基地的

意愿,回应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诉求.所谓 “放
活”是在突破本集体经济成员身份限制基础上进行

有偿、有期限的市场化利用,有序扩大宅基地权利

主体的开放性,通过市场行为彰显闲置宅基地财产

价值.但考虑到当前仍处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推进

阶段①,不宜允许城镇居民以生活居住为目的下乡流

转宅基地,否则会出现大规模 “逆城市化”现象.
而是应定位于志在投身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

社会主体,允许其通过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流转获得

宅基地使用权.值得强调的是,宅基地使用权入市

流转与自身具有身份属性和保障属性存在抵牾之处,
因而通过资格权承担起身份属性和保障功能,实现

多种形式的”户有所居”,使农户不会因为流转闲置

宅基地而失去居住保障②.在资格权承担了保障属性

之后,受让人继受的使用权就成为去身份化的物权

性的使用权,可以转让、抵押、入股,权能更加充

实.同时,对宅基地用途予以必要拓宽,允许使用

权人将其用于经营性用途,以实现闲置宅基地的有

效利用和经济价值的充分彰显,促进资源要素在城

乡间顺畅流动,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提供必

要土地保障.
(２)“适度放活”方略的底线是适度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结构转轨的历史变

革时期,既要认识到农村土地产权体系由身份制转

向契约制、由封闭式转向开放式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１６].又要看到农村土地保障农民居住利益的使命

依旧艰巨.在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的同时,必须坚持

适度原则.所谓 “适度”,是指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

需要稳慎的推进,在此过程中需要发挥好国家管制

权、强化好集体所有权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及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
土地利益首要体现的是公共利益,而非财产层

面的经济价值[１７]. “适度放活”方略需要国家以有

形之手予以必要介入,保护承载其上的社会公共利

益.宅基地作为自然资源,除了具有经济价值外,
还承载着居住权益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公平利用

等非经济价值关涉公共利益.事实上,社会公共利

益不仅反映为社会公共主体的需要,而且也与作为

集体成员的农民的基本需求直接相关,他们的利益

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公正形象与良好秩序[１８].而

且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处在初步探索阶段,脱离

了政府的干预,风险不可预估.这就为国家对农民

这一特殊群体进行倾斜保护和对宅基地流转进行必

要的管制奠定了道德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管制作

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方式,体现在由国家设置和

执行市场主体准入市场的条件和程序、对主体的市

场行为进行规范及对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等内容[１９].为此,应由政府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市

场进行适度干预.
“适度放活”方略契合了落实集体所有权,加强

集体民主自治的政策理性.集体所有权对公有产权

的支配性决定了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管理权能[２０].宅

基地的管理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其内涵包括了宅

基地的分配、整理、转让、回收等必须经过村民会

议的决定.因为宅基地具有稀缺性,通过集体民主

自治的方式统一规划、盘活有利于实现土地的集约

高效利用.同时,宅基地流转过程容易产生强外部

性,如侵占耕地、环境污染、生态损害等.根据科

斯定理,解决外部性的有效方法是赋予当事人清晰

的产权,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协商谈判,使外部性得

以内在化解决.由集体经济组织与宅基地受让人进

行协商谈判并对宅基地统一规划、整理以及日常监

督等方式解决外部性具有较低制度成本的优势.若

排除集体民主管理的作用,则可能引致宅基地交易

失范、村庄规划混乱,引起所谓的 “反公地悲剧”,

即私有产权的排他性造成公共利益受损[２１].弱化集

体所有权的管理作用,只强调农民个人利益和单独

行为的方式无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３２２　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表达:新型有

限流转主张的提出

从既往经验来看,“适度放活”方略的落实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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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９年年底,中国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已达６０６０％,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４４３８％, “半市民

化”人户分离的农民工仍有约２８亿人.促进这些人口更好融入城

市,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仍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面临

的主要任务.
学术界关于资格权的内涵与生成逻辑尚存争议,而本文认

为资格权产生于所有权之中,属于成员权的重要内容,是对成员资

格利益的具体落实,主要包括享有以多种形式实现 “住有所居”,在

宅基地流转到期后,符合法定条件的对集体享有重新分配一定面积

宅基地请求权.



成政策用语向法律表达的必要转换,唯有如此,才

能更好发挥其指导价值,而新型有限流转主张应是

“适度放活”方略的恰当转换.
(１)新型有限流转主张的内涵阐释

在上述流转理路的探索中,禁止流转说在乡村

振兴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下已经不合时宜.而

自由流转说的时机和条件尚未成熟,存在较大风险

隐患.限制流转说本质上是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

段推动宅基地集约利用.但从主体 (双方都是农

民)、范围 (在一定行政区域内)都受到严格限制.
受制于狭小的市场范围,宅基地财产价值难以彰显,
农民退出、交易的动力不足.而新型有限流转以乡

村振兴战略为根本遵循,在进一步扩大宅基地流转

市场化开放程度的同时,通过适度国家干预、集体

民主自治及农民自愿参与,规模化、集约化地利用

闲置宅基地,为乡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用地

支持,最终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

具体而言,宅基地使用权的继受主体为服务于

乡村振兴战略的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社会主体.
政府作为新型有限流转方案的设计者、推动者和责

任的承担者,由政府把关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

准入门槛,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规划审查宅基地

继受人的资格,包括项目是否符合乡村振兴规划和

土地利用规划并做出相应的风险评估.集体经济组

织作为政府方案的具体执行者,通过民主自治方式

协助政府对宅基地流转进行管理.有意愿流转闲置

宅基地的农户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由集体经

济组织对其资格进行审查,判断其是否自愿退出并

且有一定面积的居住地.集体根据乡村闲置宅基地

的情况进行统筹规划、统一盘活.将闲置宅基地与

自愿有偿退出、互换、置换后的土地协调安排,形

成一定规模的建设用地.由集体、农户和继受人签

订三方协议,继受人向集体缴纳土地使用费,由集

体设定一定期限.继受人要严格遵守用途管制,按

照规定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宅基地使用权期限届

满之后,该宅基地回复至集体所有权人,农户凭借

资格权向集体申请,集体对其进行审查,如果农户

仍然具有成员资格且符合分配条件的,可为其重新

无偿分配宅基地.
(２)新型有限流转主张的理论价值

第一,适度国家干预利于实现公益与私益的耦

合.宅基地财产价值的彰显须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实

现,同时,作为土地资源又具有稀缺性与公共利益

紧密相关,这决定了其承载着私益和公益双重属

性[２２].而适度国家干预成为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

之间进行调节和矫正的必要力量.着眼于公平和实

质正义价值的要求,在肯认市场调节的基础上,为

保护土地承载的公共利益,需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予以必要的限制,由政府从继受人资格审查、设定

利用方式、地利公平分配和用途管制４个维度进行

干预.
政府对继受人的资格审查是宅基地使用权市场

准入制度构建的前提.一般而言,民事主体应平等

地参与到市场经济之中,但基于对市场失灵的克服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需要对市场主体准入资格、
条件及程序进行选择与设定.在土地权利社会化趋

向下,对于农用地使用权利的行使施以适度的公法

约束,要求权利人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已然成为

全球土地制度发展的共识[２３].因而,对宅基地使用

权继受人的适格性提出一定要求,即定位于发展新

产业新业态的新型经营主体,使其肩负起实现乡村

振兴战略的使命,既有利于防止城市资本过度涌入,
破坏乡村秩序的稳定,又利于达致乡村全面振兴之

远景目标.
设定有偿有期限的利用方式裨益于保障属性和

财产属性之兼顾①.宅基地使用权设立的初衷是由集

体为成员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生存保障,具有福利和

保障的本质特性,带有无偿无期限使用的社会主义

色彩.当向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流转宅基地时,
自然应采取有偿有期限的方式.宅基地的有偿使用

不仅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进城务工的农民

在城市安家积累了原始资本,促使处于 “两栖”状

态的群体更好的市民化.而且随着越来越多从事非

农工作的农民进城居住、落户,乡村的土地更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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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调查可知,宅基地有偿使用在试点地区具有广泛的实

践基础.在宅基地的分配环节进行有偿选位、有偿调剂.针对一户

多宅、超标占地且不愿意有偿退出的,由集体经济组织对超出面积

按阶梯式收取有偿使用费.在宅基地流转环节,浙江义乌和德清针

对宅基地跨集体经济组织流转的,由集体所有权人收取所有权收益,
宅基地受让人一次性缴纳使用费.四川省泸县探索由农户和社会主

体合作共享宅基地模式,社会主体投资建设并占据一定面积的宅基

地.



中,这为适度规模化利用创造了前提,对提高土地

的利用效率、引入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乡村振兴实

现至关重要.而设置一定期限,对集体而言强化了

集体所有权,对农民而言保障了居住利益.在期限

届满后,如果该农户中的人口全部进城落户,并且

有了稳定的居住场所,其也就丧失了资格权,宅基

地就回复至集体所有权人手中,可以分配给无宅基

地的成员,也可以再次入市流转.而对于未能够进

城落户的农民而言,宅基地仍然承担着居住保障功

能,其可以凭借资格权获得一定面积的宅基地.
土地增值收益来源的公共性和社会性要求地利

公平分配.宅基地使用权是具有浓厚身份属性的人

役权,由集体按一定面积无偿分配给成员用于居住

保障,其流转收益属于土地发展权范畴不能单独给

予农民一方.宅基地流转产生的增值收益本质是级

差地租.级差地租很大程度受到城镇化进程、基础

设施建设、区位条件、国家政策等因素影响[２４].这

是政府和社会长期 “耕耘”而形成的一种结果,非

农民个人所能为之.因而,政府理应参与到流转收

益的分配环节.此外,集体基于所有权人地位也应

享有增值收益.一方面,当宅基地的功能从居住扩

展到经营性用途,用途改变产生的增值收益同样属

于土地发展权内容,这是国家将土地发展权下放或

回归到集体所有权人手中[２５];另一方面,由于区位

条件不同,宅基地流转后产生级差地租引致成员间

收益失衡.为了调节由此造成的偏差,集体在宅基

地流转过程中应收取一定的调节金以平衡农户间的

利益关系.
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利用的强外部性决定了土

地制度的重要特质在于用途管制[２６].闲置宅基地用

途扩展的前提是进行严格的用途管制.用途管制是

指流转后的宅基地在利用的过程中非经政府同意不

得违反政府为其划定的用途限制.从维护公共利益

的角度,宅基地实现流转之后能带来财产收益,而

与耕地相比,宅基地在收益上产生的极差会诱使集

体、农户或继受人为了追逐利益而侵占耕地,所以

必须对其用途管制;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限

制其用途是为了使土地的开发速度和规模与经济、
环境相适应,以减少对土地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从

推进乡村振兴的角度,将其限制在划定的新产业新

业态的范围,集约节约利用,避免了土地碎片化,

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
第二,集体民主自治利于强化宅基地管理与提

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集体所有权代表了集体成

员的共有利益,本质上是在集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

资料基础上进行民主管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财

产形式.这种民主管理不是抽象的,而是应当通过

具体制度以及成员所享有各项权利加以落实[２７].这

也决定了集体具有对土地资源的使用、处置、经营

收益分配的权能.从宅基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

来看,所有权是基础性权利,使用权派生于所有权

之中,所有权对使用权具有统辖功能,使用权的放

活不能脱离农民集体所有的框架.
集体所有权人的管理够有效消除宅基地利用的

外部性,也为乡村引入社会资本规模化流转开发宅

基地提供了可行性.目前,村庄闲置的宅基地呈现

出零散分布的格局,即使赋予农户流转宅基地的权

利,也无法为产业化利用、修建基础设施提供用地

支撑,宅基地财产价值也不能充分彰显.而强化农

民集体所有权的管理权能,在保障集体成员利益的

基础上,对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加强土地规划利用

具有重要意义①.同时也具有法律和政策的支持②.
集体按照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对闲置宅基地统一盘

活,改善宅基地粗放、低效利用的状况,与土地整

治后新增耕地和建设用地统一规划,优先用于乡村

产业融合发展.规模化的建设用地能吸引资本、技

术、人才要素,优化乡村生产要素结构,为新产业

新业态提供空间载体,实现产业兴旺;也为集体修

建公共基础设施,美化人居环境提供了资金支持,
改变过去由于农民集体管理薄弱所导致的宅基地无

序扩建、村庄布局混乱的格局,实现生态宜居;规

范、透明的宅基地流转渠道也将隐形流转纳入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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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江西余江组成村民事务理事会对宅基地进行管理,发挥

村民自治的力量取得不错的效果,腾退２１９６４宗宅基地,退出面积

２８３２９３亩,可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提供未来１０~１５年的建设用地的

需求.在浙江义乌、德清地区,农民要想宅基地流转必须经过集体

经济组织的同意.
«土地管理法»规定,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和成员盘活利用闲

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这为增强集体所有权人对宅基地的管理提供

了法律依据.农业农村部印发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年)»也指出,由集体统一规划、利用闲置宅基地,形成土地

规模化利用,为乡村振兴提供用地支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

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这为集体作为所有

权人参与宅基地流转提供了政策依据.



轨道上,减少宅基地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纷,
实现治理有效.

第三,农民自愿参与利于维护自身利益不受损.
为了平衡公私法益,必须允许私权主体的意志对公

权力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约束,让流转宅基地的农户

参与到流转过程,达致对公权的有效制衡.新型有

限流转全流程由农民自愿参与,充分保障了其知情

权和参与权.闲置宅基地在流转之前,充分遵从农

民的意愿并审查其居住保障状况.流转方案的制定

也充分征集农民的意见,汇集众多民智.在流转过

程之中的地利分配环节,充分听取流转宅基地的农

民对利益分配的诉求.在流转的宅基地到期之后,
如若仍然具备成员资格,原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户基

于资格权可向集体申请分配与原相等面积的宅基地,
保障了居住权益.农民有效地参与到流转过程,参

与到政府、集体决策过程当中可使决策更加民主、
科学,也更能减少流转过程当中的阻力,更有利于

决策的执行.

４　宅基地使用权新型有限流转的制度构建

基于有效落实 “适度放活”方略的考虑,应当

着手从以下方面构建宅基地使用权新型有限流转制

度体系.

４１　妥适界定继受人资格

政府对宅基地的规划和管制是宪法赋予行使国

家职能以及维护土地公有制的体现,是公法介入私

法的合法途径.因而,政府在宅基地市场化流转中

对继受人资格审查、项目审核、风险防范都将要发

挥重要作用.农户要流转宅基地需要先经过集体的

同意,集体对其资格审查确保其自愿性和有其他居

住保障.集体根据村庄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对农户

要流转的宅基地与其他建设用地进行统一规划,通

过调配、置换、新建、鼓励农户自愿有偿退出以及

村内自愿转让等方式整合用地,将整合闲置宅基地

信息汇总到政府.由政府建立公开的宅基地流转服

务平台,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进行交易,
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和管理网络,建立宅基地流转

监测制度,为交易双方提供信息发布、政策咨询、
合同签订等服务.社会主体通过该平台了解宅基地

流转信息后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请.政府部门对其资

质进行审查,审查主体是否致力于乡村振兴事业以

及是否具备投资运营资格,其项目是否属于乡村振

兴发展规划的新产业、新业态.根据中央有关乡村

振兴战略部署,新产业、新业态的主要形式为休闲

农业、乡村旅游、现代种养业、农产品深加工、农

村电商及流通、特色村镇建设等.对新产业、新业

态含义的明确有利于贯彻 «意见»对宅基地用途管

制的规定,防止 “打擦边球”,破坏宅基地管理和利

用秩序.申请人申请宅基地的用途必须符合以上要

求,在符合条件后,由申请人签署诚信承诺书,政

府简化事前审批流程,将申请人的信用信息接入全

国信用信息平台、划分信用等级、实现各部门信息

共享,并以此作为对其事中和事后惩罚的依据.同

时,将申请人的申请信息以及信用承诺书通过政府

网站以及村级平台进行公示,接受媒体和社会公众

的监督.

４２　建立有偿有期限使用规则

宅基地有偿使用先要明确有偿使用的标准.第

一是有偿使用的收费方式.分为一次性缴纳和分期

缴纳.一次性缴纳是宅基地继受人继受宅基地时,
将未来年限的宅基地使用费一次交清,这样可以使

集体和农户尽可能多筹措到资金,用于发展乡村产

业和集体公共事业①.而农民获得资金可以作为居住

保障的货币化实现,成为进城务工农民市民化的资

本②.分期缴纳既可以减缓宅基地继受人的资金压

力,又可以使集体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动态调整土地

使用费,但同时分散了集体和农户的收入,也需要

继受人较高的配合度,存在一定缴费的风险.因此,
建议采取第一种.第二是定价的标准.宅基地定价

机制是指由专业机构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对宅基地的

价值或价格进行科学评估后制定价格.宅基地定价

机制是宅基地使用权得以流转的前提,由于农民和

—３３—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1郾03（总 503）

①

②

如江西省余江制定的阶梯费用标准根据一户多宅、超标占

地和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继承房屋的情形不同进行了区分.对属于

“一户多宅”的情况和超标占地采用阶梯收费.对 “一户多宅”,在

超出５０m２ 以内,按１０元每平方米,超出这个范围的,每增加５０m２

提高５元.“多宅”的情况全部按照阶梯标准收取.对非本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通过继承房屋占有使用宅基地,每年收取每平方米收取５
元使用费.

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８年数据显示,进城农民工中,购房商

品房的占１７４％,保障性住房的占比２９％,公租房的占比１３％.
可见,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是没有能力购买城市商品房的,适度放

活宅基地使用权之后,农民流转宅基地获得财产性收入,为其进城

买房、落户提供了资金支持.



集体缺乏专业性,难以合理评估宅基地的价格.同

时考虑到乡村振兴战略坚持的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

线,宜由政府主导建立宅基地定价机制,委托专业

的评估机构对宅基地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
在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城乡土地资源配置

现状、土地价格情况后制定宅基地基准地价标准,
使宅基地流转定价有依据可循.

针对宅基地的流转期限的设置方式上学界存在

不同见解,一种认为宅基地使用权人在原始取得设

定固定期限,受让人在剩余期限内享有期限[２８];另

一种认为当受让人受让宅基地时为其设定一定期限.
考虑到第一种模式在实践中会造成较大的改革阻力

以及制度成本较高,宜采取第二种模式.在期限的

设置上有学者认同参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立７０
年[２９].但考虑到对很多在城市和农村如候鸟一般迁

徙的农民而言,其不具备退出或长期转让宅基地使

用权的意愿[３０].宅基地保障功能仍然重要,如规定

流转年限较长不利于其意愿的遵从和利益的保护,
而从吸引投资、稳定投资人的收益预期角度,设置

的流转期限又不宜太短.因此,建议设定年限为

４０年.

４３　构建流转收益公平分配机制

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就明确提出了要建

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收益分配机制.构建流

转收益公平分配机制也是将政策要义涵射到法律规

范的实质体现.因此,应坚持 “谁贡献、谁受益”
原则,在国家、集体和农户个人之间公平分配流转

收益,从而维护社会的实质正义.
发挥集体自治的作用,引导村民积极主动参与

分配方案制定,通过规范有序的集体民主决策程序,
让农民参与到地利分配环节并且赋予农民表达权,
充分表达对利益分配的意见,维护自身利益.因为

农民占有和使用宅基地并在宅基地上修建农房等基

础设施,同时也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宗旨,实现农

民生活富裕,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可由

农民取得较大多数的宅基地流转收益,增加农民的

财产性收入.而农民集体负有村庄规划、公共设施

建设、公共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事务的

管理权能.在农民取得大多数的宅地收益分配之后

剩余资金应当分配给集体,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和村

庄公共事业建设.

新近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作出关于 «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法 (征求意见稿)»(简称 «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
较之前的 «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将集体土地及其

上房屋纳入其中①.可见,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收

益,国家有权力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按一定税额收取.
在宅基地改革试点地区,对宅基地流转收益分配通

常由政府收取一定比例的增值收益调节金.在四川

泸县和浙江德清,政府分别从宅基地流转增值收益

中收取１５％~２０％的收益调节金.因而,政府可以

通过征收一定比例的土地增值税或者收益调节金的

方式参与到宅基地流增值收益分配环节.而为了实

现乡村振兴战略,在二次分配过程中,政府可以通

过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支出、城乡基础设施的

投入等手段,将收取的地利用于支持乡村的建设

发展.

４４　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新型有限流转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制

度性供给,以政府统筹各方要素,按照乡村振兴战

略要求集中力量做好规划引领,在严守耕地和生态

红线的基础上,编制总体规划并明确土地用途,为

继受人合法合规使用宅基地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

明定依据.
统筹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的用途管制.横向维

度主要是指在规划中明确入市流转的宅基地可以用

于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种类和规模,并严格限制在

此类经营性用途,不得擅自变更,如要发展其他类

型的工商业则必须要经过集体和政府部门的同意.
除此之外,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纵向维度利用宅基地

也应进行严格监管.由于经营性的宅基地从自用变

为面向不特定主体,应建立宅基地的开发利用强度

的管制标准,如设定相应的建筑物建设安全标准、
排污标准、废弃物处置标准、生态环境修复标准、
加强对相邻权人权益的保护,如减少噪音、保障通

行、采光等权益.在利用规划中对宅基地的开发强

度做出明确的规定.此外,还应该建立严格的责任

机制.如果出现宅基地继受人改变用途,资格权人

和所有权人均有义务进行干涉.对违反宅基地利用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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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法 (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第

二款:出让集体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或以集体

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作价出资、入股.



约定和管理制度的行为进行惩处.情节轻微的,集

体经济组织应先对其警告,责令其立即整改.如不

改正的,集体经济组织应立即报告政府部门,由政

府部门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如利用宅基地进行

房地产开发的由政府对其进行处罚,由集体经济组

织通知宅基地资格权人后将宅基地收回,并将其列

入失信黑名单,永久禁止其进入宅基地流转市场.

５　结语

“适度放活”方略是市场化资源配置和农民财产

价值显化的必然诉求,而新型有限流转是对其意涵

恰当的法律表达.其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以 “适度国家干预、集体民主自治,农民自愿参与”
多元共治理念,权衡多方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兼

顾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财产与保障属性等多

重价值,并规制流转过程中的风险,畅通了宅基地

使用权有限流转的渠道,使宅基地能为人才引进、
资本引入及产业落地提供土地支持.但考虑到宅基

地的保障属性尚不可偏废,应设置严格的流转条件

和程序以保证 “适度放活”方略的原旨不变.构建

由政府妥适界定宅基地使用权继受人资格、遵循有

偿有期限流转、构建收益公平分配机制、严格用途

管制制度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要的制度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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